
邮编：���-����

大通公园

※定期募集还可以通过网站申请。（也可以通过手机申请）

地下街出入口

����年（令和�年）

入住者募集指南
定期募集的募集时间

前期募集 �月  �日（星期四）～   �月��日（星期五）※申请资料开始分发日�月��日

中期募集 �月��日（星期四）～   �月   �日（星期五）※申请资料开始分发日�月��日

后期募集 ��月�日（星期一）～��月   �日（星期二）※申请资料开始分发日��月��日

一般财团法人札幌市住宅管理公社 网站
https://s-j-k.or.jp/

※短期募集、全年募集请参考第�页、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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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定期募集期间内，募集业务星期
六、星期日也照常进行。

札幌市营住宅



前　言

目　录

１ ………………… 第�-�页

２ 申请资格 ………………… 第�-�页

３ 特定申请指标 ………………… 第�-��页

４ 抽签 ………………… 第��-��页

５ 从中签到入住的手续 ………………… 第��,��页

６ 家庭月收入及其计算方法 ………………… 第��-��页

７ 房租 ………………… 第��,��页

８ 其他费用 …………………

…………………

第��-��页

９ 已经入住市营住宅的家庭换房 第��-��页

住宅所在地址一览表 ………………… 第��,��页

市营住宅区位置图 ………………… 第��页

市营住宅是札幌市依据法律法规等面向有住房困难的低收入人群以其能够承受的租金
提供的住宅。
按照法律法规等，申请的资格和条件各种各样。
制作本指南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申请市营住宅的人们了解申请资格和条件。
请仔细阅读后申请。

募集与申请

１ 募集与申请

通过以下三种方法进行市营住宅入住者募集。
日程等募集内容的详细情况请参考第�~�页。

（１）定期募集（每年�次）
这种入住者募集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一年进行 �次（红叶台住宅区除外）。

（２）短期募集（每月�次）
针对红叶台住宅区的住宅和定期募集时无人申请的住宅、
事故引起的空宅（房间内发生独居者死亡等事件的住宅）进行的入住者募集。

（３）全年募集（随时）
针对定期募集和短期募集中无人申请而长期空置的住宅，不规定募集期限，
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受理的入住者募集。

《申请时的注意事项》
➀　申请前请先确认“申请资格”（第�~�页）。
　截至申请之日没有申请资格的人不能申请。

➁ 募集日程和申请方法详见第 �~� 页。在募集期间内受理申请，
有多位申请人时通过抽签确定（上述（�）全年募集按先到先得原则办理）。

➂ 每次募集，一个家庭（入住家庭）申请一套房屋。

另外，提交入住申请书后不能变更申请内容。

➃

一个家庭申请两套以上住宅，或者一个人申请多套住宅的，申请无效（即使根据优惠制
度发放了多个抽签号码，一个家庭也只能申请一套。不能将抽签号码拆分提交多份入住
申请书）。

※在上述（�）定期募集、（�）短期募集中的某一次募集中中签或申请了（�）全年募集的，除非放
弃中签或申请，否则不能重复申请。

中签后的手续详见“从中签到入住的手续”（第 ��-�� 页）。入住时，需要保证遵守各种入
住规定，包括公营住宅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

※我们会告知中签者资格审查等所需的资料。以申请日为准进行审查，经查明申请书
的填写内容等存在虚假、或者没有申请资格的，将被取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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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定期募集－前期募集、中期募集、后期募集
➀ 募集日程

申请资料
开始分发日 募集期间 公开抽签会

（注） 入住说明会 指定入住日

前期募集 �月��日 �月�日～��日 �月�日 �月下旬 �月�日

中期募集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下旬 ��月�日

后期募集 ��月��日 ��月�日～�日 �月�日 �月下旬 �月�日

（注）请注意，参加公开抽签会的人数超过场地可容纳人数时，可能会限制入场人数。

申请方法➂
从《募集住宅一览表》中选择一个想要申请的房子，在募集期内将《入住申请表》邮寄或
递交至公社募集担当人员处（募集期最后一天的邮戳有效）。
（受理时间�:��～��:��（定期募集期间内，募集业务星期六、星期日也照常进行））

另外，抽签结果还可通过电话（���-���-����）或互联网确认。

※新增募集与定期募集一起进行（新增募集和定期募集不能重复申请）。详情见《広報さっ
ぽろ》及申请资料发放期间发放的《募集住宅一览表》。

※募集日程可通过以下服务电话（自动语音）查询。

【定期募集服务电话���-���-����（��小时）】

募集住宅确认➁
从申请资料开始分发日到募集期结束期间，会在各区役所和市役所办公楼由公社募集担当
人员（网上也可下载https://s-j-k.or.jp/）分发《募集住宅一览表》和《入住申请表》。
※红叶台住宅区的入住者募集不通过定期募集进行，而是通过（�）短期募集和
（�）全年募集进行。

募集期内还可以通过公社网站申请（也可以通过手机申
请）。另外，请注意仅在募集期内（电子申请截止到募集期
最后一天��点）受理申请。
※公社网站的募集住宅一览表仅在募集期间展示。

住宅管理公社网站

a. 红叶台住宅区的募集每个月都会进行。
定期募集的再募集于�月、�月、��月、��月、�月、�月进行。
面向事故引起的空宅的募集于�月、�月进行。

b.
c.

募集期 公开抽签会 审查与手续等 指定入住日

▼

▼

▼

▼

入住申请

资格审查

预　审

入住手续

入住说明会

（２）短期募集 － 红叶台住宅区的募集、定期募集的再募集、面向事故引起的空宅的募集

➀ 募集日程

➁ 募集住宅确认

➂ 申请方法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月募集

��月募集

��月募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日～�� 日（�� 日中午��:��截止）

�� 日～�� 日（�� 日中午��:��截止）

� 日～ �� 日（�� 日中午��:��截止）

� 日～ �� 日（�� 日中午��:��截止）

�� 日～�� 日（�� 日中午��:��截止）

� 日～�� 日（�� 日中午��:��截止）

� 日～�� 日（�� 日中午��:��截止）

� 日～ � 日（� 日中午��:��截止）

�� 日～�� 日（�� 日中午��:��截止）

�� 日～�� 日（�� 日中午��:��截止）

� 日～ � 日（� 日中午��:��截止）

� 日～ � 日（� 日中午��:��截止）

� 月�� 日

� 月��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日

� 月�� 日

��月�� 日

��月 � 日

��月�� 日

� 月��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请与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网站公布https://s-j-k.or.jp/）确认。
此外，募集期内也可通过以下服务电话（自动语音）确认。

请于募集期内到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窗口办理。选择一个您希望入住的房子并当场提交“
入住申请表”。

【短期募集服务电话���-���-����（��小时）】

（受理时间为工作日�:��～��:��（募集期最后一天至中午��:��截止）
※短期募集的“入住申请表”不得带回。
※短期募集的“入住申请表”不在各区役所和市役所办公楼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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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定期募集－前期募集、中期募集、后期募集
➀ 募集日程

申请资料
开始分发日 募集期间 公开抽签会

（注） 入住说明会 指定入住日

前期募集 �月��日 �月�日～��日 �月�日 �月下旬 �月�日

中期募集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下旬 ��月�日

后期募集 ��月��日 ��月�日～�日 �月�日 �月下旬 �月�日

（注）请注意，参加公开抽签会的人数超过场地可容纳人数时，可能会限制入场人数。

申请方法➂
从《募集住宅一览表》中选择一个想要申请的房子，在募集期内将《入住申请表》邮寄或
递交至公社募集担当人员处（募集期最后一天的邮戳有效）。
（受理时间�:��～��:��（定期募集期间内，募集业务星期六、星期日也照常进行））

另外，抽签结果还可通过电话（���-���-����）或互联网确认。

※新增募集与定期募集一起进行（新增募集和定期募集不能重复申请）。详情见《広報さっ
ぽろ》及申请资料发放期间发放的《募集住宅一览表》。

※募集日程可通过以下服务电话（自动语音）查询。

【定期募集服务电话���-���-����（��小时）】

募集住宅确认➁
从申请资料开始分发日到募集期结束期间，会在各区役所和市役所办公楼由公社募集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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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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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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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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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网站公布https://s-j-k.or.jp/）确认。
此外，募集期内也可通过以下服务电话（自动语音）确认。

请于募集期内到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窗口办理。选择一个您希望入住的房子并当场提交“
入住申请表”。

【短期募集服务电话���-���-����（��小时）】

（受理时间为工作日�:��～��:��（募集期最后一天至中午��:��截止）
※短期募集的“入住申请表”不得带回。
※短期募集的“入住申请表”不在各区役所和市役所办公楼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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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全年募集

➀ 募集日程

募集期间 募集方法
审查与手续等

【一般空宅】 【事故空宅】

全年 先到先得（不抽签）

入住申请
▼

资格审查
▼

预审
▼

入住手续
▼

入住说明会

入住申请
▼

预审
▼

资格审查
▼

入住手续
▼

入住说明会

➁ 募集住宅确认

➂ 申请方法

（受理时间 工作日�:��～��:��）
※全年募集的“入住申请表”不在各区役所和市役所办公楼发放。

针对定期募集和短期募集中无人申请而长期空置的住宅，不规定募集期限，全年募集入住
者，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受理。由于有入住资格审查等手续，从申请到入住需要�个半
月到�个月左右的时间。

请与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电话���-���-����）确认募集住宅情况。
另外，截至月初（月初为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时为下一个工作日）的募集住宅情况
还可通过网站（https://s-j-k.or.jp/）上的“本月的市营住宅募集情况”进行确认。

请到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窗口办理。选择一个您希望入住的房子并当场提交“入住申请
表”。

２ 申请资格
市营住宅的申请资格如下：
○以家庭申请时
同时满足【通用申请资格】和【家庭申请人的条件】。

○个人申请时
同时满足【通用申请资格】和【单身申请人的条件】。

※需要同时满足资格和条件，请确认。

【通用申请资格】－满足（�）～（�）项的所有资格。
（�）以申请日为准，申请者本人原则上应为成年人。

（�）申请入住的所有家庭成员没有自己的房子（札幌市内），目前正面临住房困难。
（※注１）

（�）申请人本人未拖欠市町村民税。

（�）申请人本人及将要同住的亲属可于指定入住日起 �周内入住。

（※注�） 放弃或拆毁自己房子的，可以申请。

➀房屋被判定为“全损”的；

（※注�）

（�）以申请日为准，申请者本人居住在札幌市内并进行了居民登记，或者居住在札幌市外，但工
作单位位于札幌市内。

（�）申请者本人及将要同住的亲属（※注 �）过去入住过市营住宅的，没有拖欠房租或其他与市
营住宅使用相关的债务。

（�）申请者本人及将要同住的亲属不是暴力团成员（暴力团成员是指关于防止暴力团成员不当
行为的法律第 �条第 �项中规定的暴力团成员）。

此外，北海道胆振东部地震受灾者如果符合以下➀～➂中的任意一种情况，即使拥有自己的房子
也可以申请：

➂因房屋解体、拆除而无法居住的。
此外，在中签后进行资格审查时，需要提交证明自己失去房屋的资料（登记簿副本、买卖合同、灭
失证明等）和受灾证明。

市营住宅申请中的亲属是指配偶、六亲以内的血亲、三亲以内的姻亲（配偶包括订婚、住民票上的关
系为未申报（同居关系）的丈夫或妻子）。
另外，持有伴侣宣誓书领取证者的伴侣视为配偶。

➁房屋被判定为“大规模半损”、“半损”，且由于地震造成的土地液化等灾害，房屋不能继续作
为住宅使用的；

（�）申请者本人及将要同住的亲属，在过去 �年内没有按照札幌市营住宅条例第 �� 条第 �
款（第 �项除外）规定被要求腾退房屋而从市营住宅退租的情况，或者正在被要求腾退房屋的
情况。

（�）以申请日为准，家庭的月收入在 ���,��� 日元（部分住宅为 ���,��� 日元）以下。但是，符
合一定条件的家庭，家庭的月收入金额可放宽到 ���,��� 日元（部分住宅为 ���,��� 日元）以
下（��-��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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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全年募集

➀ 募集日程

募集期间 募集方法
审查与手续等

【一般空宅】 【事故空宅】

全年 先到先得（不抽签）

入住申请
▼

资格审查
▼

预审
▼

入住手续
▼

入住说明会

入住申请
▼

预审
▼

资格审查
▼

入住手续
▼

入住说明会

➁ 募集住宅确认

➂ 申请方法

（受理时间 工作日�:��～��:��）
※全年募集的“入住申请表”不在各区役所和市役所办公楼发放。

针对定期募集和短期募集中无人申请而长期空置的住宅，不规定募集期限，全年募集入住
者，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受理。由于有入住资格审查等手续，从申请到入住需要�个半
月到�个月左右的时间。

请与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电话���-���-����）确认募集住宅情况。
另外，截至月初（月初为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时为下一个工作日）的募集住宅情况
还可通过网站（https://s-j-k.or.jp/）上的“本月的市营住宅募集情况”进行确认。

请到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窗口办理。选择一个您希望入住的房子并当场提交“入住申请
表”。

２ 申请资格
市营住宅的申请资格如下：
○以家庭申请时
同时满足【通用申请资格】和【家庭申请人的条件】。

○个人申请时
同时满足【通用申请资格】和【单身申请人的条件】。

※需要同时满足资格和条件，请确认。

【通用申请资格】－满足（�）～（�）项的所有资格。
（�）以申请日为准，申请者本人原则上应为成年人。

（�）申请入住的所有家庭成员没有自己的房子（札幌市内），目前正面临住房困难。
（※注１）

（�）申请人本人未拖欠市町村民税。

（�）申请人本人及将要同住的亲属可于指定入住日起 �周内入住。

（※注�） 放弃或拆毁自己房子的，可以申请。

➀房屋被判定为“全损”的；

（※注�）

（�）以申请日为准，申请者本人居住在札幌市内并进行了居民登记，或者居住在札幌市外，但工
作单位位于札幌市内。

（�）申请者本人及将要同住的亲属（※注 �）过去入住过市营住宅的，没有拖欠房租或其他与市
营住宅使用相关的债务。

（�）申请者本人及将要同住的亲属不是暴力团成员（暴力团成员是指关于防止暴力团成员不当
行为的法律第 �条第 �项中规定的暴力团成员）。

此外，北海道胆振东部地震受灾者如果符合以下➀～➂中的任意一种情况，即使拥有自己的房子
也可以申请：

➂因房屋解体、拆除而无法居住的。
此外，在中签后进行资格审查时，需要提交证明自己失去房屋的资料（登记簿副本、买卖合同、灭
失证明等）和受灾证明。

市营住宅申请中的亲属是指配偶、六亲以内的血亲、三亲以内的姻亲（配偶包括订婚、住民票上的关
系为未申报（同居关系）的丈夫或妻子）。
另外，持有伴侣宣誓书领取证者的伴侣视为配偶。

➁房屋被判定为“大规模半损”、“半损”，且由于地震造成的土地液化等灾害，房屋不能继续作
为住宅使用的；

（�）申请者本人及将要同住的亲属，在过去 �年内没有按照札幌市营住宅条例第 �� 条第 �
款（第 �项除外）规定被要求腾退房屋而从市营住宅退租的情况，或者正在被要求腾退房屋的
情况。

（�）以申请日为准，家庭的月收入在 ���,��� 日元（部分住宅为 ���,��� 日元）以下。但是，符
合一定条件的家庭，家庭的月收入金额可放宽到 ���,��� 日元（部分住宅为 ���,��� 日元）以
下（��-��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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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申请人的条件】- 同时满足通用申请资格和（��）、（��）的所有条件。

（��）有正在同住或将要同住的亲属。
· 有户籍上的配偶的，和配偶一起入住。（※注 �）
· 已订婚者，自指定入住日起 � 个月以内可以加入户籍同住。

（��）�K以上面积的住宅须�人以上入住。

【单身申请人的条件】- 同时满足通用申请资格和（��）～（��）的全部条件。

（��）申请人本人无户籍上的配偶，且无同住亲属。（※注�）

（��）申请时，申请者本人符合以下➀～㉒中的任一项：
➀　��岁以上者；
➁　领取身体残疾者手册者；
➂　领取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者（※注�）；
➃　领取疗育手册者（※注�）；
➄　经认定的战争伤病者（特别项症～第�项症或第�项症）
➅　原子弹爆炸受害者；
➆　受到生活保护者；
➇　接受中国残留邦人等支援补助者；

➉　在麻风病疗养所接受过疗养者；

a. 自临时保护或保护结束之日起未满�年的；
b. 自向法院申请并受到保护令之日起未满�年的；
c. 由妇女咨询中心等出具了暴力受害证明的。

⑫　符合以下任一情形的受灾者：

b. 因国土交通大臣指定的灾害导致居住的住宅灭失或受到损坏的。

⑬　不具有日本国籍者；

· 处于同居关系者，原则上在申请时居住于同一地址，住民票上的关系为未登记的丈
夫或妻子，且没有户籍上的配偶。

（��）  申请者本人的身体健康情况足以支持自己做饭，能够独立生活（包括在家接受护
理也算独立生活）。

➈　从国外撤回并且撤回后未满 � 年者；
　※从国外撤回者是指随着战争结束从本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回的人。

a. 因自发生日起未满 � 年的灾害导致居住的住宅灭失或受到损坏的；

⑭　曾接受过儿童商谈所的自立支援等者（离开儿童养护机构者除外）；

⑪　配偶（包括共同生活的交往对象）暴力的受害者，且符合以下任意一种情形者：

⑮　曾被绑架者；

⑯ 　符合以下任一情形的犯罪行为受害者；
a. 因犯罪侵害导致收入减少者；

⑰　处于保护观察者或受到更生紧急保护者；

（※注�）

（※注�）

（※注�）

b. 因当前居住的住宅或附近发生的犯罪行为等导致难以继续居住者；

⑱　目前正在生活困难者自立咨询支援机构接受自立支援等者（仅限于接受自立支援计划制
定帮助者）；

⑳　性别认同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一致者，性取向不限于异性者以及其他不受典型性别
观念限制者；

㉑　希望转入札幌市的或者转入后未满 � 年，且符合以下任一情形者：

a. 在转移住民票之前的 �� 年中，总计 � 年以上居住在东京 �� 区内或者居住在东京圈内
条件不利地区以外的地区，工作单位在东京 �� 区的；
b. 在住民票转移之前连续 � 年以上居住在东京 �� 区内或居住在东京圈内条件不利地区
以外的地区，工作单位在东京 �� 区内的（但是，关于在东京 �� 区内的工作时间，可以转
移住民票 � 个月前作为 � 年的起算点）（※注 �）

㉒　为了向关于增加面向需要照顾的住房困难户的租赁住宅供应的法律中规定的需要照顾
的住房困难户提供生活支援等，而需居住在设施和被支援者住宅附近的护理员、保育员等

以离婚为目的而分居的夫妇，在申请日可以确认分居，且能够确认有离婚意向（离婚调停中
的，应提供可以确认离婚意向的资料）的，可以申请。

※对东日本大地震受灾者中的孩子以及居住在受灾者支援法规定的支援对象地区者，住址要求和家庭要
求方面有一定放宽。详情请向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电话 ���-���-����）咨询。

（��）中符合➂、➃、⑭者，为了确认满足（��）的条件并且在市营住宅内能够进行圆满的
社会共同生活，可能需要提交市里指定的文件，接受面试。请注意，根据面试等结果，有可
能出现不能入住的情况。

东京圈内条件不利地区是指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中以下市町村的地区：
·东京都：桧原村、奥多摩町、大岛町、利岛村、新岛村、神津岛村、三宅村、御藏岛村、
八丈町、青之岛村、小笠原村
·埼玉县：秩父市、饭能市、本庄市、都几川町、横濑町、皆野町、长瀞町、小鹿野町、东
秩父村、神川町
·千叶县：馆山市、旭市、胜浦市、鸭川市、富津市、南房总市、匝瑳市、香取市、山武
市、夷隅市、东庄町、九十九里町、长南町、大多喜町、御宿町、锯南町
·神奈川县：山北町、真鹤町、清川村

⑲　离开养父母、婴儿院、儿童养护机构、残疾儿童福利机构、儿童心理治疗机构、儿童自立支
援机构者，曾使用过小规模住宅型儿童养育服务、儿童自立生活援助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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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申请人的条件】- 同时满足通用申请资格和（��）、（��）的所有条件。

（��）有正在同住或将要同住的亲属。
· 有户籍上的配偶的，和配偶一起入住。（※注 �）
· 已订婚者，自指定入住日起 � 个月以内可以加入户籍同住。

（��）�K以上面积的住宅须�人以上入住。

【单身申请人的条件】- 同时满足通用申请资格和（��）～（��）的全部条件。

（��）申请人本人无户籍上的配偶，且无同住亲属。（※注�）

（��）申请时，申请者本人符合以下➀～㉒中的任一项：
➀　��岁以上者；
➁　领取身体残疾者手册者；
➂　领取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者（※注�）；
➃　领取疗育手册者（※注�）；
➄　经认定的战争伤病者（特别项症～第�项症或第�项症）
➅　原子弹爆炸受害者；
➆　受到生活保护者；
➇　接受中国残留邦人等支援补助者；

➉　在麻风病疗养所接受过疗养者；

a. 自临时保护或保护结束之日起未满�年的；
b. 自向法院申请并受到保护令之日起未满�年的；
c. 由妇女咨询中心等出具了暴力受害证明的。

⑫　符合以下任一情形的受灾者：

b. 因国土交通大臣指定的灾害导致居住的住宅灭失或受到损坏的。

⑬　不具有日本国籍者；

· 处于同居关系者，原则上在申请时居住于同一地址，住民票上的关系为未登记的丈
夫或妻子，且没有户籍上的配偶。

（��）  申请者本人的身体健康情况足以支持自己做饭，能够独立生活（包括在家接受护
理也算独立生活）。

➈　从国外撤回并且撤回后未满 � 年者；
　※从国外撤回者是指随着战争结束从本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回的人。

a. 因自发生日起未满 � 年的灾害导致居住的住宅灭失或受到损坏的；

⑭　曾接受过儿童商谈所的自立支援等者（离开儿童养护机构者除外）；

⑪　配偶（包括共同生活的交往对象）暴力的受害者，且符合以下任意一种情形者：

⑮　曾被绑架者；

⑯ 　符合以下任一情形的犯罪行为受害者；
a. 因犯罪侵害导致收入减少者；

⑰　处于保护观察者或受到更生紧急保护者；

（※注�）

（※注�）

（※注�）

b. 因当前居住的住宅或附近发生的犯罪行为等导致难以继续居住者；

⑱　目前正在生活困难者自立咨询支援机构接受自立支援等者（仅限于接受自立支援计划制
定帮助者）；

⑳　性别认同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一致者，性取向不限于异性者以及其他不受典型性别
观念限制者；

㉑　希望转入札幌市的或者转入后未满 � 年，且符合以下任一情形者：

a. 在转移住民票之前的 �� 年中，总计 � 年以上居住在东京 �� 区内或者居住在东京圈内
条件不利地区以外的地区，工作单位在东京 �� 区的；
b. 在住民票转移之前连续 � 年以上居住在东京 �� 区内或居住在东京圈内条件不利地区
以外的地区，工作单位在东京 �� 区内的（但是，关于在东京 �� 区内的工作时间，可以转
移住民票 � 个月前作为 � 年的起算点）（※注 �）

㉒　为了向关于增加面向需要照顾的住房困难户的租赁住宅供应的法律中规定的需要照顾
的住房困难户提供生活支援等，而需居住在设施和被支援者住宅附近的护理员、保育员等

以离婚为目的而分居的夫妇，在申请日可以确认分居，且能够确认有离婚意向（离婚调停中
的，应提供可以确认离婚意向的资料）的，可以申请。

※对东日本大地震受灾者中的孩子以及居住在受灾者支援法规定的支援对象地区者，住址要求和家庭要
求方面有一定放宽。详情请向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电话 ���-���-����）咨询。

（��）中符合➂、➃、⑭者，为了确认满足（��）的条件并且在市营住宅内能够进行圆满的
社会共同生活，可能需要提交市里指定的文件，接受面试。请注意，根据面试等结果，有可
能出现不能入住的情况。

东京圈内条件不利地区是指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中以下市町村的地区：
·东京都：桧原村、奥多摩町、大岛町、利岛村、新岛村、神津岛村、三宅村、御藏岛村、
八丈町、青之岛村、小笠原村
·埼玉县：秩父市、饭能市、本庄市、都几川町、横濑町、皆野町、长瀞町、小鹿野町、东
秩父村、神川町
·千叶县：馆山市、旭市、胜浦市、鸭川市、富津市、南房总市、匝瑳市、香取市、山武
市、夷隅市、东庄町、九十九里町、长南町、大多喜町、御宿町、锯南町
·神奈川县：山北町、真鹤町、清川村

⑲　离开养父母、婴儿院、儿童养护机构、残疾儿童福利机构、儿童心理治疗机构、儿童自立支
援机构者，曾使用过小规模住宅型儿童养育服务、儿童自立生活援助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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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特定申请指标
（�）何谓特定申请指标？

（�）申请适用家庭
可以申请特定申请指标的家庭如下：

住宅的种类 适用家庭

轮椅住宅（面向家庭、单身） 有人使用轮椅的家庭

年轻人家庭住宅（面向家庭） 年轻人家庭

育儿支援住宅（面向家庭） 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有居住期限）

长期连续申请者用住宅
（面向家庭、单身）

（�）募集日程

（�）抽签号码的优惠政策

定期募集时进行。

（�）特定申请指标的申请资格

【轮椅住宅】

➀　领取了身体残疾者手册或战争伤病者手册。
➁　必须经常使用轮椅。

※　必须满足市营住宅申请资格（第�~�页）。

在定期募集中，将只有具有特定申请资格者才能申请的住宅作为单独的指标进行募
集。申请了特定申请指标的，不能同时申请一般的空房。

申请年轻人家庭住宅、育儿支援住宅、长期连续申请者用住宅的，可以适用根据家庭情况
给予的优惠政策，但不能适用根据连续申请年数给予的优惠政策（第��-��页）。
但是，轮椅住宅可以同时适用根据家庭情况和连续申请年数给予的优惠政策。

申请时，如果是个人申请，则申请者本人满足以下➀、➁两个条件的，如果是家庭申请，则将要
入住者中有�人以上满足以下➀、➁两个条件的，具备申请资格：

从����年（平成��年）以前开始每年连续申请�次以上
的家庭

【年轻人家庭住宅】

申请时，满足以下➀～➃中任一条件的，具备申请资格：
➀　只有申请者本人和未满��岁的孩子入住的单亲家庭；
➁　将要入住的人中，有�个以上未满��岁孩子的多子女家庭；
➂　有小学未毕业的孩子的家庭；
➃　家庭成员只有申请者本人和配偶，两人合计年龄不超过��岁的家庭。
（例）申请者本人��岁+妻子��岁=夫妇合计年龄��岁

※　必须满足市营住宅申请资格（第�~�页）。

【育儿支援住宅】（东雁来住宅区，有居住期限）

a. 延长居住期限

b. 居住期满不退房的

c. 居住期满后换住

申请时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具备申请资格。
对于入住育儿支援住宅的人，请知悉这种住宅有居住期限，需要提交与此相关的承诺书。

有入住后新出生的孩子等，在居住期满时仍有初中未毕业的孩子的，可以延长居住期限到
孩子初中毕业年度末。

应支付相当于附近同类房租（普通民宅出租价格）�倍的金额直至退租月止。

希望换住到其他市营住宅的，可以协调换住。
但是，如在居住期满时存在拖欠房租情况或超过了收入标准，有可能不能换住。

※　必须满足市营住宅申请资格（第�~�页）。
另外，育儿支援住宅的申请人属于裁量层家庭（第��页），申请资格为家庭月收入���,��� 
日元以下。

育儿支援住宅是以育儿家庭为对象的有居住期限的住宅，居住期限至“同住的最小的孩子初
中毕业年度的年末止”。此期限与其他市营住宅的政策不同，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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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特定申请指标
（�）何谓特定申请指标？

（�）申请适用家庭
可以申请特定申请指标的家庭如下：

住宅的种类 适用家庭

轮椅住宅（面向家庭、单身） 有人使用轮椅的家庭

年轻人家庭住宅（面向家庭） 年轻人家庭

育儿支援住宅（面向家庭） 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有居住期限）

长期连续申请者用住宅
（面向家庭、单身）

（�）募集日程

（�）抽签号码的优惠政策

定期募集时进行。

（�）特定申请指标的申请资格

【轮椅住宅】

➀　领取了身体残疾者手册或战争伤病者手册。
➁　必须经常使用轮椅。

※　必须满足市营住宅申请资格（第�~�页）。

在定期募集中，将只有具有特定申请资格者才能申请的住宅作为单独的指标进行募
集。申请了特定申请指标的，不能同时申请一般的空房。

申请年轻人家庭住宅、育儿支援住宅、长期连续申请者用住宅的，可以适用根据家庭情况
给予的优惠政策，但不能适用根据连续申请年数给予的优惠政策（第��-��页）。
但是，轮椅住宅可以同时适用根据家庭情况和连续申请年数给予的优惠政策。

申请时，如果是个人申请，则申请者本人满足以下➀、➁两个条件的，如果是家庭申请，则将要
入住者中有�人以上满足以下➀、➁两个条件的，具备申请资格：

从����年（平成��年）以前开始每年连续申请�次以上
的家庭

【年轻人家庭住宅】

申请时，满足以下➀～➃中任一条件的，具备申请资格：
➀　只有申请者本人和未满��岁的孩子入住的单亲家庭；
➁　将要入住的人中，有�个以上未满��岁孩子的多子女家庭；
➂　有小学未毕业的孩子的家庭；
➃　家庭成员只有申请者本人和配偶，两人合计年龄不超过��岁的家庭。
（例）申请者本人��岁+妻子��岁=夫妇合计年龄��岁

※　必须满足市营住宅申请资格（第�~�页）。

【育儿支援住宅】（东雁来住宅区，有居住期限）

a. 延长居住期限

b. 居住期满不退房的

c. 居住期满后换住

申请时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具备申请资格。
对于入住育儿支援住宅的人，请知悉这种住宅有居住期限，需要提交与此相关的承诺书。

有入住后新出生的孩子等，在居住期满时仍有初中未毕业的孩子的，可以延长居住期限到
孩子初中毕业年度末。

应支付相当于附近同类房租（普通民宅出租价格）�倍的金额直至退租月止。

希望换住到其他市营住宅的，可以协调换住。
但是，如在居住期满时存在拖欠房租情况或超过了收入标准，有可能不能换住。

※　必须满足市营住宅申请资格（第�~�页）。
另外，育儿支援住宅的申请人属于裁量层家庭（第��页），申请资格为家庭月收入���,��� 
日元以下。

育儿支援住宅是以育儿家庭为对象的有居住期限的住宅，居住期限至“同住的最小的孩子初
中毕业年度的年末止”。此期限与其他市营住宅的政策不同，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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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连续申请者用住宅】

※　必须满足市营住宅申请资格（第�~�页）。

以����年（平成��年）以前开始每年连续申请�次以上，在����年（令和�年）申请时连续申请
年数达到��年以上的人为对象。

·　各年度的定期募集中，对申请了任一种募集者，记录其连续申请年数。

·　连续申请年数记录在申请后邮寄的抽签条的申请者一栏内。如果不清楚申请时的连续申
请年数，请咨询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电话���-���-����）。

４ 抽签
（１）关于抽签和优待制度

※只有定期募集时可以适用优待制度。短期募集不能适用优待制度。

➀　根据连续申请年数给予的优待

·“ 年度 ”是指从 � 月到次年 � 月的一年时间。

・连续申请年数以年度为单位计算，因此与申请次数并不相同。

（注）符合以下（a）～（d）的情形时，连续申请年数不再累计，按第 �年（�个）重新计算。

（a）申请人变更的

（d）中签或提前中签后查明无申请资格的

➁　根据家庭情况给予的优待

有多位申请人时，向申请人发放抽签号码，通过抽签确定入住人。
发放抽签号码时，按照“ 根据申请年数给予的优待 ”和“ 根据家庭情况给予的优待 ”，设置
了优待制度，在正常发放 � 个抽签号码的基础上多发放几个抽签号码。

· 在各年度的定期募集中，在任意一次的募集中每年连续申请一次以上者，会多分配抽签号
码。 

· 每年连续申请的，抽签号码的数量按照连续年数增加。第一年分配 � 个号码，从第二年开
始每年增加 � 个。并且，从第六年开始每年增加 � 个，第十年以后每年增加 � 个，最高可
增加到 �� 个（第十二年以上者，达到上限 �� 个）。

但是，申请人死亡的，只有户籍上的配偶可以通过申报方式延续连续申请年数。另外，申请
人姓名变更时也可通过申报方式延续连续申请年数。关于申报的详细情况请咨询公社募
集担当人员（电话 ���-���-����）。

申请时在申请书上填写姓名、出生日期、亲属关系、残障等级、其他家庭情况，除了根据连
续申请年数给予的优待之外，还会根据家庭情况增加抽签号码的数量。
另外，符合多个项目的，仅采用号码数最多的一个项目（第 �� 页）。

（b）在年度内募集中一次也没有申请的
　　   公开抽签会前退出的也视为没有申请。

（c）中签或提前中签后拒绝入住的
　　“拒绝”也包括中签后无法取得联系而导致中签无效的情况。

数量

年数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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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连续申请者用住宅】

※　必须满足市营住宅申请资格（第�~�页）。

以����年（平成��年）以前开始每年连续申请�次以上，在����年（令和�年）申请时连续申请
年数达到��年以上的人为对象。

·　各年度的定期募集中，对申请了任一种募集者，记录其连续申请年数。

·　连续申请年数记录在申请后邮寄的抽签条的申请者一栏内。如果不清楚申请时的连续申
请年数，请咨询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电话���-���-����）。

４ 抽签
（１）关于抽签和优待制度

※只有定期募集时可以适用优待制度。短期募集不能适用优待制度。

➀　根据连续申请年数给予的优待

·“ 年度 ”是指从 � 月到次年 � 月的一年时间。

・连续申请年数以年度为单位计算，因此与申请次数并不相同。

（注）符合以下（a）～（d）的情形时，连续申请年数不再累计，按第 �年（�个）重新计算。

（a）申请人变更的

（d）中签或提前中签后查明无申请资格的

➁　根据家庭情况给予的优待

有多位申请人时，向申请人发放抽签号码，通过抽签确定入住人。
发放抽签号码时，按照“ 根据申请年数给予的优待 ”和“ 根据家庭情况给予的优待 ”，设置
了优待制度，在正常发放 � 个抽签号码的基础上多发放几个抽签号码。

· 在各年度的定期募集中，在任意一次的募集中每年连续申请一次以上者，会多分配抽签号
码。 

· 每年连续申请的，抽签号码的数量按照连续年数增加。第一年分配 � 个号码，从第二年开
始每年增加 � 个。并且，从第六年开始每年增加 � 个，第十年以后每年增加 � 个，最高可
增加到 �� 个（第十二年以上者，达到上限 �� 个）。

但是，申请人死亡的，只有户籍上的配偶可以通过申报方式延续连续申请年数。另外，申请
人姓名变更时也可通过申报方式延续连续申请年数。关于申报的详细情况请咨询公社募
集担当人员（电话 ���-���-����）。

申请时在申请书上填写姓名、出生日期、亲属关系、残障等级、其他家庭情况，除了根据连
续申请年数给予的优待之外，还会根据家庭情况增加抽签号码的数量。
另外，符合多个项目的，仅采用号码数最多的一个项目（第 �� 页）。

（b）在年度内募集中一次也没有申请的
　　   公开抽签会前退出的也视为没有申请。

（c）中签或提前中签后拒绝入住的
　　“拒绝”也包括中签后无法取得联系而导致中签无效的情况。

数量

年数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个

第��年

—12—



（３）关于抽签方法

令和�年　○○募集抽签条

＜申请人　　△△　　△△　（第○　年）＞

抽
签
号
码

按年数
部分 21 22

按家庭
情况部分 23 24 25

申请编号 ××××

※此抽签条是连续申请年数为第�年，入住人中有持有�级身体残疾者手册者的单亲家庭
的例子。

　这种情况下，虽然根据家庭情况给予的优待符合“特殊残障人士（�个）”和“单亲
家庭（�个）”两项，但由于符合多个项目时只能采用数量较多的一个项目，所以共
分配�个抽签号码，即根据连续申请年数的优待（按年数部分）号码�个和根据家庭情
况给予的优待（按家庭情况部分）号码�个。

定期募集抽签是把抽签号码输入电脑后，请出席公开抽签会的来宾代表（�名）按下抽签
按钮来确定中签号码。每套房进行一次抽签。中签者为一人。

<例>札幌花子申请的住宅，除了花子以外还有�名申请人，如下页所示，共分配了��个
抽签号码。➀～⑭中的➀、➁号�个号码分配给了花子。

抽签号码分配情况如下：（自抽签日起�周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中签者。）

※请妥善保管抽签条，作为申请的存根，以备查询年数时使用。如本次内容有误，请在收到抽签
条后至抽签日前一个工作日前通知（一财）札幌市住宅管理公社募集担当人员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受 理 号 码 

（２）关于抽签条的发放

＜抽签条的查询方法（明信片背面）＞

申请受理后，在公开抽签会的一周前左右邮寄抽签条（明信片）。通过抽签条通知抽签
号码和公开抽签会的日程。按照“根据申请年数给予的优待”和“根据家庭情况给予的
优待”（第��-��页）增加后的数量印刷抽签号码并邮寄。
另外，不能指定抽签号码。

<根据家庭情况给予的抽签号码数量表>
项目 家庭情况 数量

特殊残障人士
家庭

符合以下任一项的家庭：
·持有�、�级身体残疾者手册的人员或视同人员（※）
·持有�级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的人员或视同人员
·持有疗育手册A的人员或视同人员（※）
·从战争伤病者手册的特别项症至第�项症的人员
·原子弹爆炸受害人

３个

残障人士家庭
·持有身体残疾者手册的人员或视同人员（※）
·持有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的人员或视同人员
·持有疗育手册的人员或视同人员（※）
·持有战争伤病者手册的人员

有����年（平成��年）�月�日后出生的孩子的家庭

单亲家庭 只有入住申请人和未满��岁孩子入住的家庭
多子女家庭 将要入住的人员中有�名以上未满��岁儿童的家庭

多成员家庭

年轻夫妻家庭

��岁以上家庭
符合以下任一项的家庭：
·将要入住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岁以上的家庭

低所得家庭 家庭月所得在��,���日元以下的家庭
生活保障家庭 将要入住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在领取生活保障的家庭

中国残留邦人家庭 将要入住的所有家庭成员都领取中国残留邦人等支援补助的家庭

将要入住的人中有在麻风病疗养所接受过疗养的人员的家庭

犯罪受害者家庭
将要入住的人中有以下犯罪受害者的家庭：
·因犯罪受害者等基本法第�条第�款规定的犯罪侵害等导致收入减少的人

家庭暴力（DV）
受害者家庭

·自临时保护或保护结束之日起未满�年的；
·自向法院申请并收到保护令之日起未满�年的；
·自母子生活支援机构的保护结束之日起未满�年的；

２个

１个

有小学未毕业孩子
的家庭

麻风病疗养所入住
者家庭

国外撤回家庭

矿物性尘肺病患者
家庭

长期结核病疗养者
家庭

东日本大地震受灾
者家庭

北海道胆振东部地
震受灾者家庭

符合以下任一项的家庭（属于上述“特殊残障人士家庭”的除外。）

将要入住的人员及其同住人员只有夫妻（包括未进行婚姻登记但处于类似事实婚
姻关系的人员以及计划结婚的人员）二人，申请入住时的夫妻年龄合计在��岁以
下的家庭

·仅有��岁以上的人员及➀该人员配偶（包括未婚同居或订婚对象）、➁未满��
岁的儿童、➂残障人士入住的家庭

·因在当前居住的住宅或附近发生的犯罪行为等导致难以继续居住在该住宅中的

·由妇女咨询中心等出具了遭受配偶暴力伤害证明的。

将要入住的人中有因矿物性粉尘而导致的尘肺病、矽肺病患者的家庭

将要入住的人中有经诊断不再需要结核治疗后未满�年者的家庭

因北海道胆振东部地震导致居住房屋受损，受灾证明上认定为“全损”、“大规模
半损”、“半损”、“部分损坏”的家庭

※没有领取手册的，以持有各区役所出具的“残障人士扣除对象认定书”者为对象。

在将要入住的人中，有《关于为守护支援东京电力公司核事故受灾儿童等居民生
活而推进受灾者生活支援等相关措施的法律》（平成��年第��号法律）规定的
支援对象避难者且领取了避难地市町村出具的“实际居住证明”者的家庭

将要入住的人中有遭受过配偶（包括共同生活的交往对象）家庭暴力的且符
合以下任意一项的受害者家庭：

将要入住的人中，有从国外撤回并且撤回后未满�年的人

将要入住的人员达到�人以上的家庭。
但是，有��岁以上人员或者��岁以上孩子的，�人以上家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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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关于抽签方法

令和�年　○○募集抽签条

＜申请人　　△△　　△△　（第○　年）＞

抽
签
号
码

按年数
部分 21 22

按家庭
情况部分 23 24 25

申请编号 ××××

※此抽签条是连续申请年数为第�年，入住人中有持有�级身体残疾者手册者的单亲家庭
的例子。

　这种情况下，虽然根据家庭情况给予的优待符合“特殊残障人士（�个）”和“单亲
家庭（�个）”两项，但由于符合多个项目时只能采用数量较多的一个项目，所以共
分配�个抽签号码，即根据连续申请年数的优待（按年数部分）号码�个和根据家庭情
况给予的优待（按家庭情况部分）号码�个。

定期募集抽签是把抽签号码输入电脑后，请出席公开抽签会的来宾代表（�名）按下抽签
按钮来确定中签号码。每套房进行一次抽签。中签者为一人。

<例>札幌花子申请的住宅，除了花子以外还有�名申请人，如下页所示，共分配了��个
抽签号码。➀～⑭中的➀、➁号�个号码分配给了花子。

抽签号码分配情况如下：（自抽签日起�周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中签者。）

※请妥善保管抽签条，作为申请的存根，以备查询年数时使用。如本次内容有误，请在收到抽签
条后至抽签日前一个工作日前通知（一财）札幌市住宅管理公社募集担当人员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受 理 号 码 

（２）关于抽签条的发放

＜抽签条的查询方法（明信片背面）＞

申请受理后，在公开抽签会的一周前左右邮寄抽签条（明信片）。通过抽签条通知抽签
号码和公开抽签会的日程。按照“根据申请年数给予的优待”和“根据家庭情况给予的
优待”（第��-��页）增加后的数量印刷抽签号码并邮寄。
另外，不能指定抽签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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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从中签到入住的手续
（１）中签后的流程

在定期募集中中签的，将邮寄中签通知、预看房指南、资格审查相关的资料。
※短期募集见第�页，全年募集见第�页。

▼

▼

▼

➃　在听取入住说明会的说明后，请领取入住决定通知书和住宅钥匙。
▼

➄　收到钥匙后，请在指定入住日起 � 周内入住。

（２）入住之前的手续

➀　提交同意书

➀　收到中签通知后，请给通知中记载的指定管理人（物业管理公司）打电话后预先查看室内
情况。

请提交同意遵守市营住宅的规定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提供个人信息等的书面文件。
以下 a ～ l 是其中一个示例：
a. 按照规定进行申请、备案、申报，包括同住、搬出、长期不在备案等。
b. 必须向自治会缴纳公共费用（第 �� 页）。
c. 不饲养宠物。另外，尽量减少噪音，以及忍耐轻微噪音。
d. 不得擅自停放未获使用许可的车辆，不得在指定场所以外的地方停车。
　 另外，来访者停车场的使用应遵守自治会的规定。
e. 走廊、楼梯、阳台是紧急情况下的逃生通道，不要放置物品。
f. 未经许可不得对住宅进行重新装修、改扩建。即使得到许可进行了重新装修或改扩建，退
　租时也应由入住人负责恢复原状并承担费用。
g. 因故意或过失造成破损或污损时，应由入住人负责修缮。
h. 规定由入住人承担入住房屋的修缮等费用（第 �� 页）。此外，退租时与民宅租赁不同，在
　日常居住中发生的破损或污损也应由入住人承担修缮费用。
i. 不使用事先规定的暖气以外的暖气。
j.  结露造成的污损和破损等由入住人承担修补费用。
k. 为了保护入住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的安全，在紧急且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向警察、
　消防或其他相关机构提供有关入住人的个人信息。
l. 发生违反条例、规定，如有拖欠房租、停车费、扰民行为等的，经再三催告或指导、民事调停

等法律措施，仍不缴纳房租、停车费或扰民行为没有改善的，根据公营住宅法和札幌市营
住宅条例等各项法律法规、条例、规定等，除向本市各部门查询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外，在
同意提供户籍副本和住民票等的同时，要求金融机构等提供储蓄存款等相关信息。

➁　将资格审查所需的资料带到审查会场，接受资格审查（面谈式）。届时请提交以下（�）➀所
述的同意书。

➂　通过资格审查者，请缴纳以下（�）➁所述的押金，提交（�）➂所述的承诺书等和（�）➃所述
的紧急联系人登记表（第 �� 页）。

札幌花子
申请年数�个
家庭情况�个

Ａ
申请年数�个
家庭情况�个

Ｂ
申请年数�个
家庭情况�个

Ｃ
申请年数�个

Ｄ
申请年数�个
家庭情况�个

①・② ③・④・⑤
⑥・⑦・⑧

⑨・⑩
⑪ ⑫・⑬・⑭

↓

把分配的抽签号码输入电脑后抽签。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

抽签抽中了➁号。
↓

领取了➁号号码的札幌花子中签。

※新建住宅区的抽签

（４）补位登记
自动进行补位人员登记。
【补位的登记方法】

补位登记 �号 =抽签中签者的下一个号码的持有人
补位登记 �号 =抽签中签者的下一个号码的下一个号码的持有人
其他人同样依此顺序全部进行补位登记。

※对于新建住宅区（同类型户型）
补位登记 �号 =抽签中第 �位中签者的下一个号码的持有人
补位登记 �号 =抽签中第 �位中签者的下一个号码的持有人
补位登记 �号 =抽签中第 �个中签者的下一个号码的持有人

····按照这样的顺序对全员进行登记。

（５）抽签结果确认方法

➁　在部分报纸的公开抽签会次日的晨报上刊登中签号码（仅限定期募集）。

新建住宅区针对一个住宅区内的同一类型（户型）进行集中募集，按照中签顺序，从最低层的
房间编号由小到大自动分配（不能指定房间）。

※中签者拒绝入住或未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同一住宅的人员中，从补位登记 �号持有人
开始依次递补中签。
　另外，递补中签的效力在中签者未拒绝入住等不能递补时失效。
　另外，在下次募集之前没有递补中签通知即为递补中签失效，请在下次募集时再次申请。

➀　在公开抽签会现场和公社公布抽签结果（公开抽签会的会场在抽签结束后即关闭，之
后在公社公布抽签结果）。

➂　公开抽签会次日起，在公社网站（https://s-j-k.or.jp/）上刊登抽签结果。

➃　自公开抽签会起 �周以内向中签者邮寄中签通知。另外，不向未中签者发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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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从中签到入住的手续
（１）中签后的流程

在定期募集中中签的，将邮寄中签通知、预看房指南、资格审查相关的资料。
※短期募集见第�页，全年募集见第�页。

▼

▼

▼

➃　在听取入住说明会的说明后，请领取入住决定通知书和住宅钥匙。
▼

➄　收到钥匙后，请在指定入住日起 � 周内入住。

（２）入住之前的手续

➀　提交同意书

➀　收到中签通知后，请给通知中记载的指定管理人（物业管理公司）打电话后预先查看室内
情况。

请提交同意遵守市营住宅的规定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提供个人信息等的书面文件。
以下 a ～ l 是其中一个示例：
a. 按照规定进行申请、备案、申报，包括同住、搬出、长期不在备案等。
b. 必须向自治会缴纳公共费用（第 �� 页）。
c. 不饲养宠物。另外，尽量减少噪音，以及忍耐轻微噪音。
d. 不得擅自停放未获使用许可的车辆，不得在指定场所以外的地方停车。
　 另外，来访者停车场的使用应遵守自治会的规定。
e. 走廊、楼梯、阳台是紧急情况下的逃生通道，不要放置物品。
f. 未经许可不得对住宅进行重新装修、改扩建。即使得到许可进行了重新装修或改扩建，退
　租时也应由入住人负责恢复原状并承担费用。
g. 因故意或过失造成破损或污损时，应由入住人负责修缮。
h. 规定由入住人承担入住房屋的修缮等费用（第 �� 页）。此外，退租时与民宅租赁不同，在
　日常居住中发生的破损或污损也应由入住人承担修缮费用。
i. 不使用事先规定的暖气以外的暖气。
j.  结露造成的污损和破损等由入住人承担修补费用。
k. 为了保护入住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的安全，在紧急且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向警察、
　消防或其他相关机构提供有关入住人的个人信息。
l. 发生违反条例、规定，如有拖欠房租、停车费、扰民行为等的，经再三催告或指导、民事调停

等法律措施，仍不缴纳房租、停车费或扰民行为没有改善的，根据公营住宅法和札幌市营
住宅条例等各项法律法规、条例、规定等，除向本市各部门查询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外，在
同意提供户籍副本和住民票等的同时，要求金融机构等提供储蓄存款等相关信息。

➁　将资格审查所需的资料带到审查会场，接受资格审查（面谈式）。届时请提交以下（�）➀所
述的同意书。

➂　通过资格审查者，请缴纳以下（�）➁所述的押金，提交（�）➂所述的承诺书等和（�）➃所述
的紧急联系人登记表（第 �� 页）。

札幌花子
申请年数�个
家庭情况�个

Ａ
申请年数�个
家庭情况�个

Ｂ
申请年数�个
家庭情况�个

Ｃ
申请年数�个

Ｄ
申请年数�个
家庭情况�个

①・② ③・④・⑤
⑥・⑦・⑧

⑨・⑩
⑪ ⑫・⑬・⑭

↓

把分配的抽签号码输入电脑后抽签。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

抽签抽中了➁号。
↓

领取了➁号号码的札幌花子中签。

※新建住宅区的抽签

（４）补位登记
自动进行补位人员登记。
【补位的登记方法】

补位登记 �号 =抽签中签者的下一个号码的持有人
补位登记 �号 =抽签中签者的下一个号码的下一个号码的持有人
其他人同样依此顺序全部进行补位登记。

※对于新建住宅区（同类型户型）
补位登记 �号 =抽签中第 �位中签者的下一个号码的持有人
补位登记 �号 =抽签中第 �位中签者的下一个号码的持有人
补位登记 �号 =抽签中第 �个中签者的下一个号码的持有人

····按照这样的顺序对全员进行登记。

（５）抽签结果确认方法

➁　在部分报纸的公开抽签会次日的晨报上刊登中签号码（仅限定期募集）。

新建住宅区针对一个住宅区内的同一类型（户型）进行集中募集，按照中签顺序，从最低层的
房间编号由小到大自动分配（不能指定房间）。

※中签者拒绝入住或未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同一住宅的人员中，从补位登记 �号持有人
开始依次递补中签。

　另外，递补中签的效力在中签者未拒绝入住等不能递补时失效。
　另外，在下次募集之前没有递补中签通知即为递补中签失效，请在下次募集时再次申请。

➀　在公开抽签会现场和公社公布抽签结果（公开抽签会的会场在抽签结束后即关闭，之
后在公社公布抽签结果）。

➂　公开抽签会次日起，在公社网站（https://s-j-k.or.jp/）上刊登抽签结果。

➃　自公开抽签会起 �周以内向中签者邮寄中签通知。另外，不向未中签者发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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➁　缴纳押金
需缴纳相当于两个月房租的金额。
※缴纳押金有困难的，可协商减免等，请联系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电话���-���-����）

（附条件）。

※退房时会退还押金，但如有未缴纳的房租或应由入住人承担修缮费用的部分，则从押
金中扣除欠缴房租或修缮费等后再返还。

　另外，未缴纳的房租和修缮费超过押金金额的，需追加支付超过的金额。

➂　提交承诺书等
入住市营住宅时，需提交关于遵守公营住宅法和札幌市营住宅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等的
承诺书。
另外，����年度为止要求连带保证人在承诺书上联署签名，自����年度起不再需要。

➃　提供紧急联系人
为了应对多日无法取得联系等需要确认是否安全的情况，原则上需确定一位成年人作为紧
急联系人。

➄　中签或入住的取消
请注意，如果符合以下情况，可能会被取消中签或入住：
a. 经查明没有申请资格或申请内容有虚假的；
b. 未提交入住所需的资料或未缴纳押金的；
c. 在指定期限之前未入住的。

６　家庭月所得及其计算方法
（１）　家庭月所得的思路

（２）　计算方法

➀　对象收入

对象收入 非对象收入

·分红收入　·房地产收入　·其他收入等

B
的
年
收
入

��个月

家
庭
整
体
的
扣
除
额

合
计

换
算
成
所
得

家庭的月所得额

B
的　所

得

A
的　所

得
A
的　所

得 B
的　所

得

A
的
年
收
入

申请资格（第�~�页）的判定、抽签优待措施（第��、��页）的判定、入住后房租（第��页）
的计算中所使用的家庭月所得额，根据将要入住市营住宅的所有人的年收入总额（以下简称
“年收入”）计算。按照计算公式将每个人的年收入换算成所得。
对计算出的每个人的所得进行合计，然后从合计金额中根据家庭（包括不入住的抚养亲属）情
况减去扣除额（亲属、残障人士等的扣除），最后除以��个月，得到家庭的月所得额（第
��~��页）。

·工作所得收入
　（工资、报酬、事业等）
·年金或养老金
　（遗属、残疾、工伤除外）

※包括兼职、打工、季节性劳动。刚开始工作不
久的收入也计算在内。但是，申请时已经辞职
的工作的收入除外。

·汇寄生活费　·遗属年金　·残疾年金
·工伤年金　·工伤保险金
·休业补偿金　·雇佣保险金　
·接受职业培训的补助金　·临时所得　
·生活保护补助费
·奖学金　·中国残留邦人等支援补助金
·灾害支援金　·灾害慰问金
·其他无需纳税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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➁　缴纳押金
需缴纳相当于两个月房租的金额。
※缴纳押金有困难的，可协商减免等，请联系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电话���-���-����）

（附条件）。

※退房时会退还押金，但如有未缴纳的房租或应由入住人承担修缮费用的部分，则从押
金中扣除欠缴房租或修缮费等后再返还。

　另外，未缴纳的房租和修缮费超过押金金额的，需追加支付超过的金额。

➂　提交承诺书等
入住市营住宅时，需提交关于遵守公营住宅法和札幌市营住宅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等的
承诺书。
另外，����年度为止要求连带保证人在承诺书上联署签名，自����年度起不再需要。

➃　提供紧急联系人
为了应对多日无法取得联系等需要确认是否安全的情况，原则上需确定一位成年人作为紧
急联系人。

➄　中签或入住的取消
请注意，如果符合以下情况，可能会被取消中签或入住：
a. 经查明没有申请资格或申请内容有虚假的；
b. 未提交入住所需的资料或未缴纳押金的；
c. 在指定期限之前未入住的。

６　家庭月所得及其计算方法
（１）　家庭月所得的思路

（２）　计算方法

➀　对象收入

对象收入 非对象收入

·分红收入　·房地产收入　·其他收入等

B
的
年
收
入

��个月

家
庭
整
体
的
扣
除
额

合
计

换
算
成
所
得

家庭的月所得额

B
的　所

得

A
的　所

得
A
的　所

得 B
的　所

得

A
的
年
收
入

申请资格（第�~�页）的判定、抽签优待措施（第��、��页）的判定、入住后房租（第��页）
的计算中所使用的家庭月所得额，根据将要入住市营住宅的所有人的年收入总额（以下简称
“年收入”）计算。按照计算公式将每个人的年收入换算成所得。
对计算出的每个人的所得进行合计，然后从合计金额中根据家庭（包括不入住的抚养亲属）情
况减去扣除额（亲属、残障人士等的扣除），最后除以��个月，得到家庭的月所得额（第
��~��页）。

·工作所得收入
　（工资、报酬、事业等）
·年金或养老金
　（遗属、残疾、工伤除外）

※包括兼职、打工、季节性劳动。刚开始工作不
久的收入也计算在内。但是，申请时已经辞职
的工作的收入除外。

·汇寄生活费　·遗属年金　·残疾年金
·工伤年金　·工伤保险金
·休业补偿金　·雇佣保险金　
·接受职业培训的补助金　·临时所得　
·生活保护补助费
·奖学金　·中国残留邦人等支援补助金
·灾害支援金　·灾害慰问金
·其他无需纳税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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➁　年收入的计算

〔年收入的计算时间〕

令和�年（����年）
�月�日以前持续工作

令和�年（����年）
�月�日以前开始持续支付

令和�年（����年）
�月�日以后决定或变更、修改支付

令和�年（����年）�月～��月的�年

令和�年（����年）
�月�日以后
就职、跳槽

１年以上 从申请日的上一个月往前一年

不满１年
�个月以上

开始工作的次月～申请日上月的
�个月平均×��+奖金等

不满１个月 �个月估算金额×��

在申请日时处于离职无业状态 ０日元

令和�年（����年）源泉征收票上的支付金额

截至申请日的支付额（�次）×�年的支付次数

〔年收入填写栏〕

工资〔含税〕 年金、养老金〔含税〕 事业等〔含税〕

年
收
入

申请人

同住人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计算将要入住的所有成员的年收入。按照开始工作的日期和开始领取年金的日期等，年收入
的计算时间有所不同。

工
资
︑
事
业
等

年
金
︑
养
老
金

※从�家以上公司领取工资的请合计后填写。
※请合计填写多笔年金、养老金。
※有多名有收入同住人的，请增加同住人栏以便填写。

➂　所得的计算

〔所得简易计算表〕
工资 年金（养老金）

年收入（日元） 所得的计算公式 所得的
计算公式年龄 年收入（日元）

= � 日元

= �日元

= �日元

= 年收入   - ���,���

= 年收入
　 - ���,���日元

= 年收入 × �.�� 
　 - ���,���日元

= 年收入
　- �,���,���日元

= 年收入 × �.��   
　- ���,���日元

= 年收入 × �.��
   - ���,���日元

= 年收入 × �.��   
　- ���,���日元

��

不
足 

　岁

= �,���,��� 日元

= �,���,��� 日元

= �,���,��� 日元

= �,���,��� 日元

= 整理后年收入★× �.�
 　　　  + ���,��� 日元

= 整理后年收入★× �.�
 　　　　 - ��,��� 日元

岁
以
上

��= 整理后年收入★× �.�
　　　　- ���,��� 日元

= 年收入 × �.�          
 　　　- �,���,��� 日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收入 - �,���,��� 日元

➀工资收入（以��万日元为限）＋➁公共年金等收入（以��万日元为限）－��万日元＝余额（扣除额）

〔所得填写栏〕 工资 年金、养老金 事业等 合计

所
得

申请人 日元　＋　 　　　　日元　＋　　   　　 日元　＝ 　　   　　日元（a）

同住人 日元　＋　 　　　　日元　＋　　   　　 日元　＝ 　　   　　日元（b）

家庭整体的所得额（a）＋（b） 日元···Ａ

按照所得税法根据将要入住的所有成员的年收入计算所得额，并算出所有有收入成员的合计所
得额（家庭整体的所得额）。具体请按照以下〔所得简易计算表〕计算。

※整理后年收入★是将年收入除以 ����，保留整数后乘以 ���� 的金额。
※年龄为申请日时的年龄。
※年金（养老金）是指年金（养老金）以外的合计所得在 �,��� 万日元以下的情况。
※有工资收入和年金等收入两种收入，合计额超过 �� 万日元的，从上述所得简易计算表计算的工资

收入中，扣除按以下计算公式计算的余额后的金额作为工资收入。

※事业等一栏填写从年收入中扣除必要开支后的金额。
※有多名有收入同住人的，请合计所有同住人的收入后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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➁　年收入的计算

〔年收入的计算时间〕

令和�年（����年）
�月�日以前持续工作

令和�年（����年）
�月�日以前开始持续支付

令和�年（����年）
�月�日以后决定或变更、修改支付

令和�年（����年）�月～��月的�年

令和�年（����年）
�月�日以后
就职、跳槽

１年以上 从申请日的上一个月往前一年

不满１年
�个月以上

开始工作的次月～申请日上月的
�个月平均×��+奖金等

不满１个月 �个月估算金额×��

在申请日时处于离职无业状态 ０日元

令和�年（����年）源泉征收票上的支付金额

截至申请日的支付额（�次）×�年的支付次数

〔年收入填写栏〕

工资〔含税〕 年金、养老金〔含税〕 事业等〔含税〕

年
收
入

申请人

同住人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计算将要入住的所有成员的年收入。按照开始工作的日期和开始领取年金的日期等，年收入
的计算时间有所不同。

工
资
︑
事
业
等

年
金
︑
养
老
金

※从�家以上公司领取工资的请合计后填写。
※请合计填写多笔年金、养老金。
※有多名有收入同住人的，请增加同住人栏以便填写。

➂　所得的计算

〔所得简易计算表〕
工资 年金（养老金）

年收入（日元） 所得的计算公式 所得的
计算公式年龄 年收入（日元）

= � 日元

= �日元

= �日元

= 年收入   - ���,���

= 年收入
　 - ���,���日元

= 年收入 × �.�� 
　 - ���,���日元

= 年收入
　- �,���,���日元

= 年收入 × �.��   
　- ���,���日元

= 年收入 × �.��
   - ���,���日元

= 年收入 × �.��   
　- ���,���日元

��

不
足 
　岁

= �,���,��� 日元

= �,���,��� 日元

= �,���,��� 日元

= �,���,��� 日元

= 整理后年收入★× �.�
 　　　  + ���,��� 日元

= 整理后年收入★× �.�
 　　　　 - ��,��� 日元

岁
以
上

��= 整理后年收入★× �.�
　　　　- ���,��� 日元

= 年收入 × �.�          
 　　　- �,���,��� 日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收入 - �,���,��� 日元

➀工资收入（以��万日元为限）＋➁公共年金等收入（以��万日元为限）－��万日元＝余额（扣除额）

〔所得填写栏〕 工资 年金、养老金 事业等 合计

所
得

申请人 日元　＋　 　　　　日元　＋　　   　　 日元　＝ 　　   　　日元（a）

同住人 日元　＋　 　　　　日元　＋　　   　　 日元　＝ 　　   　　日元（b）

家庭整体的所得额（a）＋（b） 日元···Ａ

按照所得税法根据将要入住的所有成员的年收入计算所得额，并算出所有有收入成员的合计所
得额（家庭整体的所得额）。具体请按照以下〔所得简易计算表〕计算。

※整理后年收入★是将年收入除以 ����，保留整数后乘以 ���� 的金额。
※年龄为申请日时的年龄。
※年金（养老金）是指年金（养老金）以外的合计所得在 �,��� 万日元以下的情况。
※有工资收入和年金等收入两种收入，合计额超过 �� 万日元的，从上述所得简易计算表计算的工资

收入中，扣除按以下计算公式计算的余额后的金额作为工资收入。

※事业等一栏填写从年收入中扣除必要开支后的金额。
※有多名有收入同住人的，请合计所有同住人的收入后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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➃　扣除额的计算

扣除名目 扣除对象 扣除额

基础转帐扣除

亲属扣除

老人扣除对象配偶、
老人扶养扣除

��岁以上��岁未満
的抚养亲属扣除

特殊残障人士扣除

残障人士扣除

单亲扣除

寡妇扣除

针对入住人，根据[扣除对象]计算所有家庭成员的合计扣除额。
另外，扣除对象人员的判定以申请日为基准，所得为按照第��~��页求出的所得额。

申请人本人及将要入住的亲属中，有工资所得或公共年金等
所得的人

每人
��万日元
※所得金额不
足��万日元时
按实际金额
每人
��万日元
每人
�� 万日元
每人
��万日元

每人
��万日元

每人
��万日元

每人
��万日元
※从所得金额
中扣除基础转
账后的所得不
足��万日元时
按照实际金
额。

每人
��万日元
※从所得金额
中扣除基础转
账后的所得不
足��万日元时
按照实际金额

将要入住的亲属（申请人本人除外）及属于所得税法上的抚养亲属
但不入住的人

所得税法上的扣除对象配偶或扶养亲属中 �� 岁以上的人

申请人本人及亲属扣除对象中，持有 � 级、� 级身体残疾者手册、�
级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疗育手册 A 的人员（包括视同人员

（※注 �））、符合战争伤病者手册的特别项症至第 � 项症者及原子
弹爆炸受害人员
在申请人本人及亲属扣除对象中，不符合上述“ 特殊残障人士 ”
的拥有身体残疾者手册、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疗育手册等
级（判定）的人员（包括视同人员（※注 �））
以及战争伤病者手册中的残障程度的人员

申请人本人及将要入住的亲属中属于所得税法上的单亲家庭的
人员（包括无婚姻经历者）。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人员：

·丧偶（包括生死不明）或与配偶离婚后未再婚；
·将要入住的亲属中有所得在 �� 万日元以下的孩子；
·所得在 ��� 万日元以下；
·没有被认为处于类似事实婚姻状态的人员。

申请人本人及将要入住的亲属中属于所得税法上的寡妇的人员
（不包括无婚姻经历者）。

不属于上述单亲扣除，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人员：
·丧偶（包括生死不明）或与配偶离婚后未再婚；
※与配偶离婚的人员有抚养亲属。

·收入在 ��� 万日元以下；
·没有被认为处于类似事实婚姻状态的人员；

所得税法上的抚养亲属中 �� 岁以上 �� 岁未満的人

（※注�）未领取手册的，以领取各区役所出具的“残障人士扣除对象认定书”者为对象。

家庭整体的扣除额 日元···Ｂ

➄　家庭月所得额的计算

家庭整体的所得 家庭整体的扣除额

日元 （Ａ） － 日元 （Ｂ）

��个月

（３）关于申请资格
市营住宅的申请资格，原则上为家庭的月所得额（入住收入标准）在 ���,��� 日元以下的家
庭。但是，下述情况下有所不同：

➀　裁量家庭
　　符合第 �� 页“ 裁量家庭 ”的家庭申请资格，为家庭月所得额（入住收入标准）���,��� 

日元以下。

➁　幌北、光星、月寒、真驹内本町住宅区的部分住宅和丰平桥南住宅区的全部住宅
　　这些住宅的申请资格为家庭月所得额（入住收入标准）���,��� 日元以下（< 裁量家庭 >

为 ���,��� 日元以下）（这些住宅在申请资料分发期间分发的“ 募集住宅一览表 ”上附
有※标记）。

➂　关于东日本大地震受灾者的例外
　　关于东日本大地震受灾者中居住在儿童及受灾者支援法规定的支援对象地区的家庭的

月所得额的计算，使用同一收入来源的人员分居的（例如丈夫留在受灾地区，只有妻子
儿女在札幌市避难等），采用按照第 �� 页计算的家庭整体所得额除以 � 的金额作为所
得额。另外，全体家庭成员避难时的所得额正常计算。

扣除对象 扣除人数 扣除额
基础转帐扣除 每人最多 �� 万日元 日元

亲属扣除 ��万日元 × 人 ＝ 日元
老人扣除对象配偶、

老人扶养扣除 ��万日元 × 人 ＝ 日元

�� 岁以上 �� 岁未満的
抚养亲属扣除 ��万日元 × 人 ＝ 日元

特殊残障人士扣除 ��万日元 × 人 ＝ 日元
残障人士扣除 ��万日元 × 人 ＝ 日元

单亲扣除 每人最多��万日元 日元

寡妇扣除 每人最多��万日元 日元

家庭的月所得额

＝ 日元

将家庭整体的所得额 A（第 �� 页）、家庭整体的扣除额 B 代入下面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家庭
的月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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➃　扣除额的计算

扣除名目 扣除对象 扣除额

基础转帐扣除

亲属扣除

老人扣除对象配偶、
老人扶养扣除

��岁以上��岁未満
的抚养亲属扣除

特殊残障人士扣除

残障人士扣除

单亲扣除

寡妇扣除

针对入住人，根据[扣除对象]计算所有家庭成员的合计扣除额。
另外，扣除对象人员的判定以申请日为基准，所得为按照第��~��页求出的所得额。

申请人本人及将要入住的亲属中，有工资所得或公共年金等
所得的人

每人
��万日元
※所得金额不
足��万日元时
按实际金额
每人
��万日元
每人
�� 万日元
每人
��万日元

每人
��万日元

每人
��万日元

每人
��万日元
※从所得金额
中扣除基础转
账后的所得不
足��万日元时
按照实际金
额。

每人
��万日元
※从所得金额
中扣除基础转
账后的所得不
足��万日元时
按照实际金额

将要入住的亲属（申请人本人除外）及属于所得税法上的抚养亲属
但不入住的人

所得税法上的扣除对象配偶或扶养亲属中 �� 岁以上的人

申请人本人及亲属扣除对象中，持有 � 级、� 级身体残疾者手册、�
级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疗育手册 A 的人员（包括视同人员

（※注 �））、符合战争伤病者手册的特别项症至第 � 项症者及原子
弹爆炸受害人员
在申请人本人及亲属扣除对象中，不符合上述“ 特殊残障人士 ”
的拥有身体残疾者手册、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疗育手册等
级（判定）的人员（包括视同人员（※注 �））
以及战争伤病者手册中的残障程度的人员

申请人本人及将要入住的亲属中属于所得税法上的单亲家庭的
人员（包括无婚姻经历者）。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人员：

·丧偶（包括生死不明）或与配偶离婚后未再婚；
·将要入住的亲属中有所得在 �� 万日元以下的孩子；
·所得在 ��� 万日元以下；
·没有被认为处于类似事实婚姻状态的人员。

申请人本人及将要入住的亲属中属于所得税法上的寡妇的人员
（不包括无婚姻经历者）。

不属于上述单亲扣除，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人员：
·丧偶（包括生死不明）或与配偶离婚后未再婚；
※与配偶离婚的人员有抚养亲属。

·收入在 ��� 万日元以下；
·没有被认为处于类似事实婚姻状态的人员；

所得税法上的抚养亲属中 �� 岁以上 �� 岁未満的人

（※注�）未领取手册的，以领取各区役所出具的“残障人士扣除对象认定书”者为对象。

家庭整体的扣除额 日元···Ｂ

➄　家庭月所得额的计算

家庭整体的所得 家庭整体的扣除额

日元 （Ａ） － 日元 （Ｂ）

��个月

（３）关于申请资格
市营住宅的申请资格，原则上为家庭的月所得额（入住收入标准）在 ���,��� 日元以下的家
庭。但是，下述情况下有所不同：

➀　裁量家庭
　　符合第 �� 页“ 裁量家庭 ”的家庭申请资格，为家庭月所得额（入住收入标准）���,��� 

日元以下。

➁　幌北、光星、月寒、真驹内本町住宅区的部分住宅和丰平桥南住宅区的全部住宅
　　这些住宅的申请资格为家庭月所得额（入住收入标准）���,��� 日元以下（< 裁量家庭 >

为 ���,��� 日元以下）（这些住宅在申请资料分发期间分发的“ 募集住宅一览表 ”上附
有※标记）。

➂　关于东日本大地震受灾者的例外
　　关于东日本大地震受灾者中居住在儿童及受灾者支援法规定的支援对象地区的家庭的

月所得额的计算，使用同一收入来源的人员分居的（例如丈夫留在受灾地区，只有妻子
儿女在札幌市避难等），采用按照第 �� 页计算的家庭整体所得额除以 � 的金额作为所
得额。另外，全体家庭成员避难时的所得额正常计算。

扣除对象 扣除人数 扣除额
基础转帐扣除 每人最多 �� 万日元 日元

亲属扣除 ��万日元 × 人 ＝ 日元
老人扣除对象配偶、

老人扶养扣除 ��万日元 × 人 ＝ 日元

�� 岁以上 �� 岁未満的
抚养亲属扣除 ��万日元 × 人 ＝ 日元

特殊残障人士扣除 ��万日元 × 人 ＝ 日元
残障人士扣除 ��万日元 × 人 ＝ 日元

单亲扣除 每人最多��万日元 日元

寡妇扣除 每人最多��万日元 日元

家庭的月所得额

＝ 日元

将家庭整体的所得额 A（第 �� 页）、家庭整体的扣除额 B 代入下面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家庭
的月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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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家庭＞

��岁以上
符合以下任一项的家庭：
·将要入住的人员都在��岁以上的家庭；
·将要入住的人员中只有��岁以上人员和��岁未満人员的家庭。

有残障人士的
家庭

符合以下任一项的家庭：
·持有�～�级身体残疾者手册的人员（包括视同人员（※注�））；
·持有�、�级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的人员；
·持有疗育手册A、B的人员（包括视同人员（※注�））。

战争伤病者家庭 有经认定为战争伤病者（特别项症～第�项症或第�款症）的家庭

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家庭 有经过厚生劳动大臣认定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家庭

撤回者家庭

有在麻风病疗养所
接受过疗养的人员的家庭

有在麻风病疗养所接受过疗养的人员的家庭
（经国立麻风病疗养所等负责人证明的人员）

有学龄前儿童的
家庭

裁量家庭是指将要入住的人中有老年人、残障人士、学龄前儿童等，难以依靠自己租赁民
宅，住房困难程度非常高，因而放宽了收入标准的家庭。
另外，关于不入住的抚养亲属，不包含在这里所说的“家庭”中。

※注� 未领取手册的，以领取各区役所出具的“残障人士扣除对象认定书”者为对象。

有����年（平成��年）�月�日以后出生的孩子（学龄前）的家庭
※同住的最小的孩子上小学后，由于不再是裁量家庭，可能会成为超过

一般家庭的收入。此时，需要支付与租赁民宅相同水平的房租，并尽
快搬离房屋。

有从国外撤回并且撤回后未满�年人员的家庭
※所谓从国外撤回的人是指随着战争结束从本国以外的其他地区

撤回的人。

７　房租
（１）入住时的房租标准

（２）入住后房租的计算方法

市营住宅的一般房租
单身（一般） 家庭（一般）、轮椅友好

一
般

０

～

���,���日元
⇒ １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 ２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

���,���日元
���,���日元

～

���,���日元
⇒ ３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

���,���日元
⇒ ４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裁
量

���,���日元

～

���,���日元
⇒ ５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

���,���日元
⇒ �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市营住宅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住宅，家庭收入越低房租设定得越便宜。通过将家庭的月所得
额（第��页）代入下表，可以查询大概的房租情况。另外，申请时请通过《募集住宅一览表》
查询各等级的房租情况。

家庭
月所得额

房租
等级

请同时通过房租等级速查表（第��页）查询。
※入住后收入增加，一般家庭的家庭月所得额超过���,���日元（房租等级�），裁量家庭超
过���,���日元（房租等级�）的，作为超收入者，应支付与租赁民宅相同水平的房租，并
尽快搬离房屋。
　此外，被札幌市认定为高所得者的家庭，应支付与租赁民宅相同水平的房租，并在规定的
期限前搬离房屋。

入住后每年的房租根据入住人的收入、住宅面积、建筑年数、地理条件等确定。收入于每
年�月申报，此申报称为“收入申报”（申报所需的表格每年送达）。
请注意，如果不申报收入，不管入住人的收入情况如何，都需要支付与租赁民宅相同水平
的房租。
另外，因同住人变动（出生、搬出、搬入等）房租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每次同住人出现
变动时都需要申报。
另外，不能按照计算出的房租缴纳的，或可按照现在的收入等情况进行减免，请咨询公社
房租担当人员（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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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家庭＞

��岁以上
符合以下任一项的家庭：
·将要入住的人员都在��岁以上的家庭；
·将要入住的人员中只有��岁以上人员和��岁未満人员的家庭。

有残障人士的
家庭

符合以下任一项的家庭：
·持有�～�级身体残疾者手册的人员（包括视同人员（※注�））；
·持有�、�级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的人员；
·持有疗育手册A、B的人员（包括视同人员（※注�））。

战争伤病者家庭 有经认定为战争伤病者（特别项症～第�项症或第�款症）的家庭

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家庭 有经过厚生劳动大臣认定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家庭

撤回者家庭

有在麻风病疗养所
接受过疗养的人员的家庭

有在麻风病疗养所接受过疗养的人员的家庭
（经国立麻风病疗养所等负责人证明的人员）

有学龄前儿童的
家庭

裁量家庭是指将要入住的人中有老年人、残障人士、学龄前儿童等，难以依靠自己租赁民
宅，住房困难程度非常高，因而放宽了收入标准的家庭。
另外，关于不入住的抚养亲属，不包含在这里所说的“家庭”中。

※注� 未领取手册的，以领取各区役所出具的“残障人士扣除对象认定书”者为对象。

有����年（平成��年）�月�日以后出生的孩子（学龄前）的家庭
※同住的最小的孩子上小学后，由于不再是裁量家庭，可能会成为超过

一般家庭的收入。此时，需要支付与租赁民宅相同水平的房租，并尽
快搬离房屋。

有从国外撤回并且撤回后未满�年人员的家庭
※所谓从国外撤回的人是指随着战争结束从本国以外的其他地区

撤回的人。

７　房租
（１）入住时的房租标准

（２）入住后房租的计算方法

市营住宅的一般房租
单身（一般） 家庭（一般）、轮椅友好

一
般

０

～

���,���日元
⇒ １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 ２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

���,���日元
���,���日元

～

���,���日元
⇒ ３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

���,���日元
⇒ ４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裁
量

���,���日元

～

���,���日元
⇒ ５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

���,���日元
⇒ � ��,���日元～

　��,���日元左右
��,���日元～
　��,���日元左右

市营住宅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住宅，家庭收入越低房租设定得越便宜。通过将家庭的月所得
额（第��页）代入下表，可以查询大概的房租情况。另外，申请时请通过《募集住宅一览表》
查询各等级的房租情况。

家庭
月所得额

房租
等级

请同时通过房租等级速查表（第��页）查询。
※入住后收入增加，一般家庭的家庭月所得额超过���,���日元（房租等级�），裁量家庭超
过���,���日元（房租等级�）的，作为超收入者，应支付与租赁民宅相同水平的房租，并
尽快搬离房屋。
　此外，被札幌市认定为高所得者的家庭，应支付与租赁民宅相同水平的房租，并在规定的
期限前搬离房屋。

入住后每年的房租根据入住人的收入、住宅面积、建筑年数、地理条件等确定。收入于每
年�月申报，此申报称为“收入申报”（申报所需的表格每年送达）。
请注意，如果不申报收入，不管入住人的收入情况如何，都需要支付与租赁民宅相同水平
的房租。
另外，因同住人变动（出生、搬出、搬入等）房租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每次同住人出现
变动时都需要申报。
另外，不能按照计算出的房租缴纳的，或可按照现在的收入等情况进行减免，请咨询公社
房租担当人员（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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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等级速查表＞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1 0～2,043,999 0～2,583,999 0～3,127,999 0～3,663,999 0～4,135,999 0～4,611,999 0～104,000

2 2,367,999以下 2,911,999以下 3,451,999以下 3,947,999以下 4,423,999以下 4,895,999以下 123,000以下

3 2,643,999以下 3,183,999以下 3,711,999以下 4,187,999以下 4,663,999以下 5,135,999以下 139,000以下

4 2,967,999以下 3,511,999以下 3,995,999以下 4,471,999以下 4,947,999以下 5,423,999以下 158,000以下

5 3,447,999以下 3,943,999以下 4,415,999以下 4,891,999以下 5,367,999以下 5,843,999以下 186,000以下

6 3,887,999以下 4,363,999以下 4,835,999以下 5,311,999以下 5,787,999以下 6,263,999以下 214,000以下

1 0～1,248,011 0～1,628,011 0～2,008,011 0～2,388,011 0～2,768,011 0～3,148,011 0～104,000

2 1,476,011以下 1,856,011以下 2,236,011以下 2,616,011以下 2,996,011以下 3,376,011以下 123,000以下

3 1,668,011以下 2,048,011以下 2,428,011以下 2,808,011以下 3,188,011以下 3,568,011以下 139,000以下

4 1,896,011以下 2,276,011以下 2,656,011以下 3,036,011以下 3,416,011以下 3,796,011以下 158,000以下

5 2,232,011以下 2,612,011以下 2,992,011以下 3,372,011以下 3,752,011以下 4,132,011以下 186,000以下

6 2,568,011以下 2,948,011以下 3,328,011以下 3,708,011以下 4,088,011以下 4,468,011以下 214,000以下

1 0～2,164,015 0～2,670,682 0～3,177,349 0～2,448,011 0～2,828,011 0～3,208,011 0～104,000

2 2,468,015以下 2,974,682以下 3,481,349以下 2,676,011以下 3,056,011以下 3,481,349以下 123,000以下

3 2,724,015以下 3,230,682以下 3,737,349以下 2,868,011以下 3,248,011以下 3,737,349以下 139,000以下

4 3,028,015以下 3,534,682以下 4,041,349以下 3,096,011以下 3,534,682以下 4,041,349以下 158,000以下

5 3,476,015以下 3,982,682以下 4,443,543以下 3,476,015以下 3,982,682以下 4,443,543以下 186,000以下

6 3,924,015以下 4,391,778以下 4,838,837以下 3,924,015以下 4,391,778以下 4,838,837以下 214,000以下

年金收入 年金、养老金支付额（日元）
家庭

月所得额
（日元）

年　龄 ��岁以下 ��岁以上

租金等级

事业收入 确定申报的事业所得金额（日元） 家庭
月所得额
（日元）租金等级

工资收入 源泉征收票的支付金额（日元） 家庭
月所得额
（日元）人数

租金等级

一
般

裁
量

此表为将要入住的人中，仅有一人有收入时的大致房租标准，不适用于双职工和多人有收入家庭。
另外，不包括老人扶养亲属、��岁以上未满��岁亲属、特殊残障人士、残障人士、单亲、寡妇的扣
除。另外，人数中除了申请人本人以及将要同住的亲属以外，还包括不同住的扶养亲属。

人数

一
般

裁
量

人数

裁
量

一
般

８ 其他费用
（１）停车场

➀ 申请资格

➁ 停车场使用费
每月����日元～����日元（可能有变化）。
另外，停车场使用费请在《募集住宅一览表》中查询。

（２）公共费用

每个住宅区都配有停车场。入住时可申请停车场（入住后需要停车场时，可以随时申请）。
请注意，由于空置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与分发的“ 募集住宅一览表 ”上的信息可能有所不
同。

※停车场可能有停满的情况。

※租借市营住宅（第 ��、�� 页）的停车场不由札幌市管理，需与停车场管理者直接签约。另外，
申请资格和使用费用也与普通的市营住宅不同。

a. 由市营住宅入住名义人和同住人申请，原则上每户限�辆。

b. 可申请的车辆仅限于车长���cm以下、车宽���cm以下的车辆。

c. 市营住宅入住名义人和同住人非暴力团成员才可申请。

各住宅使用的电费、水费、煤气费由入住人承担，除此之外，公用部分（走廊、楼梯等）
的照明和电梯等的电费等为公共费用，由全体入住人共同承担。公共费用有以下几种：

·公用部分的照明和电梯等的电费
·公用部分照明的灯泡更换等修缮所需的费用
·公用水龙头的水费
·清洗排水管所需费用
·住宅区内的清扫、除雪、除草所需的费用等

这些费用由自治会管理并支付，入住人请务必向自治会缴纳公共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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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等级速查表＞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1 0～2,043,999 0～2,583,999 0～3,127,999 0～3,663,999 0～4,135,999 0～4,611,999 0～104,000

2 2,367,999以下 2,911,999以下 3,451,999以下 3,947,999以下 4,423,999以下 4,895,999以下 123,000以下

3 2,643,999以下 3,183,999以下 3,711,999以下 4,187,999以下 4,663,999以下 5,135,999以下 139,000以下

4 2,967,999以下 3,511,999以下 3,995,999以下 4,471,999以下 4,947,999以下 5,423,999以下 158,000以下

5 3,447,999以下 3,943,999以下 4,415,999以下 4,891,999以下 5,367,999以下 5,843,999以下 186,000以下

6 3,887,999以下 4,363,999以下 4,835,999以下 5,311,999以下 5,787,999以下 6,263,999以下 214,000以下

1 0～1,248,011 0～1,628,011 0～2,008,011 0～2,388,011 0～2,768,011 0～3,148,011 0～104,000

2 1,476,011以下 1,856,011以下 2,236,011以下 2,616,011以下 2,996,011以下 3,376,011以下 123,000以下

3 1,668,011以下 2,048,011以下 2,428,011以下 2,808,011以下 3,188,011以下 3,568,011以下 139,000以下

4 1,896,011以下 2,276,011以下 2,656,011以下 3,036,011以下 3,416,011以下 3,796,011以下 158,000以下

5 2,232,011以下 2,612,011以下 2,992,011以下 3,372,011以下 3,752,011以下 4,132,011以下 186,000以下

6 2,568,011以下 2,948,011以下 3,328,011以下 3,708,011以下 4,088,011以下 4,468,011以下 214,000以下

1 0～2,164,015 0～2,670,682 0～3,177,349 0～2,448,011 0～2,828,011 0～3,208,011 0～104,000

2 2,468,015以下 2,974,682以下 3,481,349以下 2,676,011以下 3,056,011以下 3,481,349以下 123,000以下

3 2,724,015以下 3,230,682以下 3,737,349以下 2,868,011以下 3,248,011以下 3,737,349以下 139,000以下

4 3,028,015以下 3,534,682以下 4,041,349以下 3,096,011以下 3,534,682以下 4,041,349以下 158,000以下

5 3,476,015以下 3,982,682以下 4,443,543以下 3,476,015以下 3,982,682以下 4,443,543以下 186,000以下

6 3,924,015以下 4,391,778以下 4,838,837以下 3,924,015以下 4,391,778以下 4,838,837以下 214,000以下

年金收入 年金、养老金支付额（日元）
家庭

月所得额
（日元）

年　龄 ��岁以下 ��岁以上

租金等级

事业收入 确定申报的事业所得金额（日元） 家庭
月所得额
（日元）租金等级

工资收入 源泉征收票的支付金额（日元） 家庭
月所得额
（日元）人数

租金等级

一
般

裁
量

此表为将要入住的人中，仅有一人有收入时的大致房租标准，不适用于双职工和多人有收入家庭。
另外，不包括老人扶养亲属、��岁以上未满��岁亲属、特殊残障人士、残障人士、单亲、寡妇的扣
除。另外，人数中除了申请人本人以及将要同住的亲属以外，还包括不同住的扶养亲属。

人数

一
般

裁
量

人数

裁
量

一
般

８ 其他费用
（１）停车场

➀ 申请资格

➁ 停车场使用费
每月����日元～����日元（可能有变化）。
另外，停车场使用费请在《募集住宅一览表》中查询。

（２）公共费用

每个住宅区都配有停车场。入住时可申请停车场（入住后需要停车场时，可以随时申请）。
请注意，由于空置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与分发的“ 募集住宅一览表 ”上的信息可能有所不
同。

※停车场可能有停满的情况。

※租借市营住宅（第 ��、�� 页）的停车场不由札幌市管理，需与停车场管理者直接签约。另外，
申请资格和使用费用也与普通的市营住宅不同。

a. 由市营住宅入住名义人和同住人申请，原则上每户限�辆。

b. 可申请的车辆仅限于车长���cm以下、车宽���cm以下的车辆。

c. 市营住宅入住名义人和同住人非暴力团成员才可申请。

各住宅使用的电费、水费、煤气费由入住人承担，除此之外，公用部分（走廊、楼梯等）
的照明和电梯等的电费等为公共费用，由全体入住人共同承担。公共费用有以下几种：

·公用部分的照明和电梯等的电费
·公用部分照明的灯泡更换等修缮所需的费用
·公用水龙头的水费
·清洗排水管所需费用
·住宅区内的清扫、除雪、除草所需的费用等

这些费用由自治会管理并支付，入住人请务必向自治会缴纳公共费用。

—26—



◆关于自治会◆

（３）设备租赁

➀　浴室

浴室状态（按照《募集住房一览表》） 可安装在浴室的物品

集中式 天花板、墙壁、地板采用混凝土制。热水请参考以下（�）。

供热水方案➀ 天花板、墙壁、地板采用树脂制。使用大型燃气热水器供热水。

供热水方案➁ 天花板、墙壁、地板采用树脂制。使用热水器供热水。

分离式 天花板、墙壁、地板采用混凝土制。使用热水器供热水。

➁ 其他

（４）集中方式供暖及供热水

➀ 光星住宅区（部分）…（株）北海道热供给公社（���-���-����）
按照房间面积大小确定的固定金额的暖气费和按照使用量支付的热水费。

➁ 红叶台住宅区、新札幌住宅区…北海道地域暖房（株）（���-���-����）
红叶台住宅区 …

新札幌住宅区 …按照使用量支付暖气费和热水费。

因为市营住宅是公租房，为了大家过上愉快舒适的生活，有很多事情需要各位入住人相互体谅
和协助。
各住宅区都组织了自治会，入住市营住宅后可加入自治会。自治会除了公共费用的管理和支付
外，还致力于节日联谊、看护活动和防灾活动等。
另外，自治会也承担部分停车场管理工作。欢迎各位入住人积极地参加自治会。

市营住宅中有些住宅区的浴室没有浴缸和热水供应设备，此种情况下需要租赁或购买浴
缸、热水器。请通过《募集住宅一览表》查看浴室的状态。
此外，租赁业者由札幌市指定。

只有浴缸
（月租金 /��� ～ ���� 日元左右）

浴缸、热水器套餐
（月租金 /���� ～ ���� 日元左右）

有些住宅区需要租赁或购买以下器具。
另外，租赁业者由札幌市指定。
·大型燃气热水器（月租金/����～����日元左右）
·燃气采暖设备（月租金/����~����日元左右）

在以下住宅区，由特定的供热公司向各建筑物提供暖气、洗澡用的温水（集中方式）。
有关使用费用的详细信息，请向供热公司咨询。

按照房间面积大小确定的固定金额的暖气费和按照使用量支付的热水费。

（５）关于住宅的修缮和费用承担

➀ 住宅的修缮

➁ 由札幌市承担费用进行修缮的部分

➂ 由入住人承担费用进行修缮的部分

关于市营住宅修缮，分为由札幌市承担费用进行修缮的部分、和由入住人及自治会承担
费用（包括公用部分）进行修缮的部分。

a. 建筑物的墙壁、基础、地基、地板、梁、屋顶、楼梯等结构上的重要部分
b. 供排水、电力、燃气设施等结构上的重要部分
c. 儿童游乐园和电梯等公用设施

第��页表中所列的修缮和更换由入住人承担费用。但是，有些情况下，也可由札幌市承
担费用。
请注意，对于第��页表中所列以外的部分，由于入住人的故意或过失而造成污损、破损
时，也由入住人承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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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治会◆

（３）设备租赁

➀　浴室

浴室状态（按照《募集住房一览表》） 可安装在浴室的物品

集中式 天花板、墙壁、地板采用混凝土制。热水请参考以下（�）。

供热水方案➀ 天花板、墙壁、地板采用树脂制。使用大型燃气热水器供热水。

供热水方案➁ 天花板、墙壁、地板采用树脂制。使用热水器供热水。

分离式 天花板、墙壁、地板采用混凝土制。使用热水器供热水。

➁ 其他

（４）集中方式供暖及供热水

➀ 光星住宅区（部分）…（株）北海道热供给公社（���-���-����）
按照房间面积大小确定的固定金额的暖气费和按照使用量支付的热水费。

➁ 红叶台住宅区、新札幌住宅区…北海道地域暖房（株）（���-���-����）
红叶台住宅区 …

新札幌住宅区 …按照使用量支付暖气费和热水费。

因为市营住宅是公租房，为了大家过上愉快舒适的生活，有很多事情需要各位入住人相互体谅
和协助。
各住宅区都组织了自治会，入住市营住宅后可加入自治会。自治会除了公共费用的管理和支付
外，还致力于节日联谊、看护活动和防灾活动等。
另外，自治会也承担部分停车场管理工作。欢迎各位入住人积极地参加自治会。

市营住宅中有些住宅区的浴室没有浴缸和热水供应设备，此种情况下需要租赁或购买浴
缸、热水器。请通过《募集住宅一览表》查看浴室的状态。
此外，租赁业者由札幌市指定。

只有浴缸
（月租金 /��� ～ ���� 日元左右）

浴缸、热水器套餐
（月租金 /���� ～ ���� 日元左右）

有些住宅区需要租赁或购买以下器具。
另外，租赁业者由札幌市指定。
·大型燃气热水器（月租金/����～����日元左右）
·燃气采暖设备（月租金/����~����日元左右）

在以下住宅区，由特定的供热公司向各建筑物提供暖气、洗澡用的温水（集中方式）。
有关使用费用的详细信息，请向供热公司咨询。

按照房间面积大小确定的固定金额的暖气费和按照使用量支付的热水费。

（５）关于住宅的修缮和费用承担

➀ 住宅的修缮

➁ 由札幌市承担费用进行修缮的部分

➂ 由入住人承担费用进行修缮的部分

关于市营住宅修缮，分为由札幌市承担费用进行修缮的部分、和由入住人及自治会承担
费用（包括公用部分）进行修缮的部分。

a. 建筑物的墙壁、基础、地基、地板、梁、屋顶、楼梯等结构上的重要部分
b. 供排水、电力、燃气设施等结构上的重要部分
c. 儿童游乐园和电梯等公用设施

第��页表中所列的修缮和更换由入住人承担费用。但是，有些情况下，也可由札幌市承
担费用。
请注意，对于第��页表中所列以外的部分，由于入住人的故意或过失而造成污损、破损
时，也由入住人承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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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入住人承担费用进行修理或更换的部分（公用部分中的一部分由自治会承担费用进行修理、更换）
项目 种类 内容

榻榻米 榻榻米表面、榻榻米地板、榻榻米边缘 修缮、更换（包括由结露造成的）

门窗隔扇

障子 框架、木条的修缮、更换

推拉门 纸、中骨、框架重新贴纸、修补、更换

门（卫生间、各房间） 扣手、拉手、滑轮、轨道、插销锁的修缮、更换

入户门 门锁、钥匙、防盗链、防盗摄像头、合页、信箱、牛奶箱盖的修缮、更换

窗框 滑轮、轨道、月牙锁（锁门用紧固件）的修缮、更换

全屋玻璃、纱窗 修缮、更换

墙壁、地板、天花板 房间墙壁、地板材料、天花板 重新贴纸、修缮、涂饰（包括结露造成的）（但仅限于按市政府指定进行）

吊架、其他架子 修缮、更换

水槽、台盆、灶台 清扫、修缮、更换

窗帘轨道 修缮、更换

排风口、FF排气筒 清扫、修缮、更换

排风扇、抽油烟机

（烟囱用）罩盖 更换

燃气设备 燃气阀 橡胶帽更换

加油设备 加油栓、盖 加油旋塞、盖子的更换

水龙头修缮、胶圈等（包括混水龙头的滤芯）的更换

厨房的排水 清扫、防臭阀、地漏的修理、更换

台盆排水 清扫、地漏、盆塞（含链子）的修缮、更换

浴室排水 清扫、地漏、浴缸的塞子（含链子）的修缮、更换

阳台排水 清扫、地漏的修缮、更换

洗衣机房排水 清扫、地漏、橡胶塞（含链子）的修缮、更换

厕所的排水、马桶 清扫、马桶座、马桶座橡胶垫、马桶座安装金属件的修缮、更换、马桶的拆装

卷纸架轴 更换

水箱 浮子、把手、手柄、浮阀、链子的修缮、更换

电气设备

灯泡、日光灯管 更换

照明器具 修理、更换（紧急情况时用的照明器具除外））

开关、插座 修缮、更换

修缮、更换

修缮、更换

暖气设备
散热器排气旋塞、阀门 修缮、更换

滤芯 清扫

热交换器 滤芯 清扫、更换

室外设备

等

集体信箱、门牌 金属配件（合页、把手、门等）的修缮、更换

集体烟囱 清扫

晾衣钩 修缮、更换

排水管（含室内）、侧沟等 清扫（含建设用地，到标有“札下”的井盖为止）

阳台隔板 更换（因火灾等引起的紧急逃生造成的破损除外）

架子、

台子、

窗帘轨道、

排风等

供排水

设备

清扫、开关、绳子、扇叶、外壳、冲孔金属板（冲孔钢板）的修缮、更换

给水开关（包括热水供给）、
闭水开关、洒水开关

蜂鸣器、对讲机、按钮、罩板、
开关盒等

电视用端子（室内单元）、
罩板

使用的租赁物品需要修理的，请向各租赁公司咨询。
退租时的修缮分类也采取同样的处理。

换房理由

登
记

抽
签

９   正在入住市营住宅家庭换房

目前正在入住市营住宅的家庭不属于“ 住房困难的人 ”，原则上不能申请其他的市营住宅，但在满
足以下换房申请资格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换住到其他市营住宅：

（１）   换房申请资格

满足以下➀～➃的所有条件：
➀申请时，原则上应满足第�～�页的申请资格。
➁申请时，已在目前居住的市营住宅居住�年以上。
➂未违反札幌市的条例和规定，如拖欠房租和停车费等。
➃符合以下a～h中任一项换房理由：

a. 如同住人增加的家庭等，与家庭人数相比入住的住宅面积较小的家庭，换到比现在居住的
户型面积更大的住宅

b. 一个人入住套内使用面积超过 ��.� 平方米住宅（面向家庭）的，换到面向单身人士的住宅

d. 入住轮椅友好住宅的家庭中轮椅使用者已经不在的家庭，换到轮椅友好住宅以外的住宅

e. 住在轮椅友好住宅以外的住宅的家庭中有轮椅使用者（※注 �）的家庭，换到轮椅友好住宅

h. 需要长期去医院（※注 �）的家庭，换到现在常去医院附近的住宅

c. 原则上住在 � 层以下住宅的 � 层以上，同住人中有上下楼梯困难者（※注 �）的家庭（带电
梯的住宅除外），换到 � 层以下或带电梯的住宅

f. 入住单身住宅的人，为了结婚或护理换到面向家庭的住宅

g. 入住没有浴室的住宅的家庭，换到有浴室的住宅

（※注 �） 【�� 岁以上】能够提交由医生出具的写明“ 上下楼梯困难 ”的诊断书的人员
 【�� 岁未满】能够提交由医生出具的写明“ 需要 � 个月以上的治疗，上下楼梯困难 ”的

诊断书的人员
（※注 �） 持有身体残疾者手册和战争伤病者手册，且平时使用轮椅的人员
（※注 �） 　　能够提交由医生出具的写明“ 大约需要 � 个月以上的来院治疗 ”的诊断书的人员

※医生的诊断书和身体残疾者手册需在介绍住宅后或中签后提交，因此请提交介绍后或中签后获取的
医生诊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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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入住人承担费用进行修理或更换的部分（公用部分中的一部分由自治会承担费用进行修理、更换）
项目 种类 内容

榻榻米 榻榻米表面、榻榻米地板、榻榻米边缘 修缮、更换（包括由结露造成的）

门窗隔扇

障子 框架、木条的修缮、更换

推拉门 纸、中骨、框架重新贴纸、修补、更换

门（卫生间、各房间） 扣手、拉手、滑轮、轨道、插销锁的修缮、更换

入户门 门锁、钥匙、防盗链、防盗摄像头、合页、信箱、牛奶箱盖的修缮、更换

窗框 滑轮、轨道、月牙锁（锁门用紧固件）的修缮、更换

全屋玻璃、纱窗 修缮、更换

墙壁、地板、天花板 房间墙壁、地板材料、天花板 重新贴纸、修缮、涂饰（包括结露造成的）（但仅限于按市政府指定进行）

吊架、其他架子 修缮、更换

水槽、台盆、灶台 清扫、修缮、更换

窗帘轨道 修缮、更换

排风口、FF排气筒 清扫、修缮、更换

排风扇、抽油烟机

（烟囱用）罩盖 更换

燃气设备 燃气阀 橡胶帽更换

加油设备 加油栓、盖 加油旋塞、盖子的更换

水龙头修缮、胶圈等（包括混水龙头的滤芯）的更换

厨房的排水 清扫、防臭阀、地漏的修理、更换

台盆排水 清扫、地漏、盆塞（含链子）的修缮、更换

浴室排水 清扫、地漏、浴缸的塞子（含链子）的修缮、更换

阳台排水 清扫、地漏的修缮、更换

洗衣机房排水 清扫、地漏、橡胶塞（含链子）的修缮、更换

厕所的排水、马桶 清扫、马桶座、马桶座橡胶垫、马桶座安装金属件的修缮、更换、马桶的拆装

卷纸架轴 更换

水箱 浮子、把手、手柄、浮阀、链子的修缮、更换

电气设备

灯泡、日光灯管 更换

照明器具 修理、更换（紧急情况时用的照明器具除外））

开关、插座 修缮、更换

修缮、更换

修缮、更换

暖气设备
散热器排气旋塞、阀门 修缮、更换

滤芯 清扫

热交换器 滤芯 清扫、更换

室外设备

等

集体信箱、门牌 金属配件（合页、把手、门等）的修缮、更换

集体烟囱 清扫

晾衣钩 修缮、更换

排水管（含室内）、侧沟等 清扫（含建设用地，到标有“札下”的井盖为止）

阳台隔板 更换（因火灾等引起的紧急逃生造成的破损除外）

架子、

台子、

窗帘轨道、

排风等

供排水

设备

清扫、开关、绳子、扇叶、外壳、冲孔金属板（冲孔钢板）的修缮、更换

给水开关（包括热水供给）、
闭水开关、洒水开关

蜂鸣器、对讲机、按钮、罩板、
开关盒等

电视用端子（室内单元）、
罩板

使用的租赁物品需要修理的，请向各租赁公司咨询。
退租时的修缮分类也采取同样的处理。

换房理由

登
记

抽
签

９   正在入住市营住宅家庭换房

目前正在入住市营住宅的家庭不属于“ 住房困难的人 ”，原则上不能申请其他的市营住宅，但在满
足以下换房申请资格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换住到其他市营住宅：

（１）   换房申请资格

满足以下➀～➃的所有条件：
➀申请时，原则上应满足第�～�页的申请资格。
➁申请时，已在目前居住的市营住宅居住�年以上。
➂未违反札幌市的条例和规定，如拖欠房租和停车费等。
➃符合以下a～h中任一项换房理由：

a. 如同住人增加的家庭等，与家庭人数相比入住的住宅面积较小的家庭，换到比现在居住的
户型面积更大的住宅

b. 一个人入住套内使用面积超过 ��.� 平方米住宅（面向家庭）的，换到面向单身人士的住宅

d. 入住轮椅友好住宅的家庭中轮椅使用者已经不在的家庭，换到轮椅友好住宅以外的住宅

e. 住在轮椅友好住宅以外的住宅的家庭中有轮椅使用者（※注 �）的家庭，换到轮椅友好住宅

h. 需要长期去医院（※注 �）的家庭，换到现在常去医院附近的住宅

c. 原则上住在 � 层以下住宅的 � 层以上，同住人中有上下楼梯困难者（※注 �）的家庭（带电
梯的住宅除外），换到 � 层以下或带电梯的住宅

f. 入住单身住宅的人，为了结婚或护理换到面向家庭的住宅

g. 入住没有浴室的住宅的家庭，换到有浴室的住宅

（※注 �） 【�� 岁以上】能够提交由医生出具的写明“ 上下楼梯困难 ”的诊断书的人员
 【�� 岁未满】能够提交由医生出具的写明“ 需要 � 个月以上的治疗，上下楼梯困难 ”的

诊断书的人员
（※注 �） 持有身体残疾者手册和战争伤病者手册，且平时使用轮椅的人员
（※注 �） 　　能够提交由医生出具的写明“ 大约需要 � 个月以上的来院治疗 ”的诊断书的人员

※医生的诊断书和身体残疾者手册需在介绍住宅后或中签后提交，因此请提交介绍后或中签后获取的
医生诊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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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不同换房理由对应的手续

（３）换房之前的流程（符合换房理由a～e的家庭）

符合换房理由a～e的家庭 符合换房理由f～h的家庭

申请时间 全年可申请

申请方法

新住处的
确定

※只可在窗口申请
※只要不撤销申请，会持续到介绍住宅前

在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的窗口，在《换房登
记申请书》上填写一个想要申请的住宅区
后提交申请书

定期募集、短期募集期内（第�、�页）
可以申请
※全年募集的，全年均可申请

请从各期募集的《募集住宅一览表》中
选择一个想要申请的住宅，提交《入住
申请书》

登记的住宅中有可介绍的住宅时，按登记
顺序确定入住人（※注�）

（※注�）由于札幌市的重建事业等，需要从其他住宅区更换居住地的，可以优先介绍。

在抽签会中签时确定
※全年募集时按先到先得顺序确定

在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窗口申请后，可以介绍的住宅准备好后，会与您联系。之后，进行资
格审查、预看房、缴纳押金等，参加入住说明会时将交付新房钥匙。
※从介绍到入住需要�个月左右。
※如果针对新换住宅指定了楼栋、楼层、房间布局，则可选住宅会受到限制，介绍时间会
延后，有时需要等好几年。
※如没有可以介绍的住宅，请等待房屋空出及介绍准备完毕。
※资格审查以新换住宅的介绍日为基准。资格审查中，如查明不符合换房申请资格或不符
合换房理由，则不能换房。
※请注意，接受住宅介绍的人员撤销换房申请、重新登记或变更换房登记中的住宅的，登
记顺序将排到最后一位。

（４）换房登记限制
以下➀～➂的住宅区原则上不属于换房登记对象。

➀

·幌北　　·东雁来　　·伏古Ａ　　·月寒Ｆ
·新札幌　·发寒（➁栋除外）　·二十四轩

➁

➂
·租借市营住宅（第��、��页）

※租借市营住宅的入住人在同一住宅区内可以申请。

※上述住宅区（东雁来住宅区以外）的入住人在同一住宅区内可以申请
　（还可以指定楼栋）。

·美香保　　·伏古　　·光星（3、5、�、�栋）
·月寒Ａ～Ｅ　　·发寒（旧��～�� 栋）

※上述住宅区的入住人在同一住宅区内可以申请，但不能指定楼栋。

※换住理由为e（换到轮椅友好住宅）的，在➀的住宅区也可以申请。
※上述➁可能会在年度中间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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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不同换房理由对应的手续

（３）换房之前的流程（符合换房理由a～e的家庭）

符合换房理由a～e的家庭 符合换房理由f～h的家庭

申请时间 全年可申请

申请方法

新住处的
确定

※只可在窗口申请
※只要不撤销申请，会持续到介绍住宅前

在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的窗口，在《换房登
记申请书》上填写一个想要申请的住宅区
后提交申请书

定期募集、短期募集期内（第�、�页）
可以申请
※全年募集的，全年均可申请

请从各期募集的《募集住宅一览表》中
选择一个想要申请的住宅，提交《入住
申请书》

登记的住宅中有可介绍的住宅时，按登记
顺序确定入住人（※注�）

（※注�）由于札幌市的重建事业等，需要从其他住宅区更换居住地的，可以优先介绍。

在抽签会中签时确定
※全年募集时按先到先得顺序确定

在公社募集担当人员窗口申请后，可以介绍的住宅准备好后，会与您联系。之后，进行资
格审查、预看房、缴纳押金等，参加入住说明会时将交付新房钥匙。
※从介绍到入住需要�个月左右。
※如果针对新换住宅指定了楼栋、楼层、房间布局，则可选住宅会受到限制，介绍时间会
延后，有时需要等好几年。

※如没有可以介绍的住宅，请等待房屋空出及介绍准备完毕。
※资格审查以新换住宅的介绍日为基准。资格审查中，如查明不符合换房申请资格或不符
合换房理由，则不能换房。

※请注意，接受住宅介绍的人员撤销换房申请、重新登记或变更换房登记中的住宅的，登
记顺序将排到最后一位。

（４）换房登记限制
以下➀～➂的住宅区原则上不属于换房登记对象。

➀

·幌北　　·东雁来　　·伏古Ａ　　·月寒Ｆ
·新札幌　·发寒（➁栋除外）　·二十四轩

➁

➂
·租借市营住宅（第��、��页）

※租借市营住宅的入住人在同一住宅区内可以申请。

※上述住宅区（东雁来住宅区以外）的入住人在同一住宅区内可以申请
　（还可以指定楼栋）。

·美香保　　·伏古　　·光星（3、5、�、�栋）
·月寒Ａ～Ｅ　　·发寒（旧��～�� 栋）

※上述住宅区的入住人在同一住宅区内可以申请，但不能指定楼栋。

※换住理由为e（换到轮椅友好住宅）的，在➀的住宅区也可以申请。
※上述➁可能会在年度中间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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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区名称 地址 建设年代 管理户数
◎北荣

◎元町中央
美香保
东苗穗

北东
◎苗穗

札苗
东新道

丘珠
东雁来
◎荣町

◎开成A
◎开成B

开成C
伏古

伏古Ａ
光星

★Life Stage N��

★Grand Court东苗穗

★Maison Espoir
N�� 

北��东�等
北��东��

北��东��等
东苗穗�-�

北��东��等
北�东��

东苗穗�-�
北��东��
伏古��-�

东雁来��-�
北��东��
北��东��
伏古�-�

北��东��
伏古�-�等

伏古�-�
北��东�等
北��东��
东苗穗�-�
北��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宅区名称 地址 建设年代 管理户数
◎北圆山

桑园北
◎南�条

北�西��
北��西��
南�西��

����
����
����

��
��
��

住宅区名称 地址 建设年代 管理户数
麻生

◎北��条
新川

屯田绿之里-A 
屯田绿之里-B

屯田西
拓北

Grempia 篠路中央

Grempia 篠路北

屯田季实之里
幌北

★Alivila �� 
★Northlife ��

★Green Court新川

★Residence篠路

麻生町�
北��西�等

新川�-�
屯田�-� 
屯田�-�

屯田�-��他
拓北�-� 
篠路�-� 
拓北�-� 
屯田�-�

北��西�等
北��西�� 
北��西��
新川�-��
篠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区＜住宅区所在地一览表＞

中央区

北区

住宅区名称 地址 建设年代 管理户数
东札幌

白石中央
南乡

◎本乡
东川下S 
东川下N 

北乡
菊水上町

东札幌�-�
本乡通�北�

南乡通�南�等
本乡通��南�等

川下�-� 
川下�-� 

北乡�-��等
菊水上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白石区

※管理户数为令和�年�月��日数据。另外，
定期募集中募集的住宅，请通过申请资料
开始分发日分发的《募集住宅一览表》查
询（第�页）。

※住宅区名称中带有★的住宅，是向民间的
建筑物所有人租赁��年提供给租户的市营
住宅（租借市营住宅）。租借期满时，需
要搬家。另外，租借期即将届满的住宅区
已停止募集（第��页）。

※住宅区名称中带有◎的住宅的部分楼栋，
计划在令和�年进行各类施工。施工期间
可以居住，但某些时间段可能会限制窗户
开关和电梯使用。

住宅区名称 地址 建设年代 管理户数
◎云雀之丘E
云雀之丘W

红叶台E
红叶台W 
红叶台S
红叶台N

青叶A
青叶B
青叶C
青叶D
青叶E
青叶F

新札幌

厚别中央�-�等
厚别中央�-�等
红叶台东�等
红叶台西�等
红叶台南�等
红叶台北�等

青叶町�
青叶町�
青叶町�
青叶町�
青叶町�
青叶町�

厚别中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厚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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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区名称 地址 建设年代 管理户数 住宅区名称 地址 建设年代 管理户数

住宅区名称 地址 建设年代 管理户数

住宅区名称 地址 建设年代 管理户数

住宅区名称 地址 建设年代 管理户数

手稻本町�-�
手稻本町�-�
手稻本町�-�
手稻本町�-�
手稻本町�-�

富丘�-�
富丘�-�

富丘�-�等
曙��-�等
前田�-�等

前田�-�
西宫之泽�-�

曙�-� 
前田�-��

丰平�条
美园

中之岛
月寒A
月寒B
月寒C
月寒D
月寒E
月寒F
月寒G
西冈S
西冈N

丰平桥南
★Civil Court丰平

丰平�-��
美园�-�

中之岛�-�等
月寒东�-��
月寒东�-��
月寒东�-�等

月寒东�-�
月寒东�-�

月寒东�-�等
月寒东�-�

西冈�-�
西冈�-�
丰平�-�
丰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星置�-�
稻穗�-�

西宫之泽�-�

见晴台东
见晴台西

千代之丘中央
千代之丘东
千代之丘西

富丘东
富丘西

富丘高台
山口

稻积S
稻积N
宫之泽
曙�条

前田公园
星置站前

◎稻穗
西宫之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里塚�-� ���
北野�-� ���

清田�-�等 ���
平冈�-� ��
平冈�-� ���

美之丘�-� ���
北野�-� ��
清田�-� ��

◎里塚
北野
清田

平冈�条
平冈南
美之丘

★Premill北野

★Forest清田

★Fan平冈 平冈�-�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之泽
◎川沿

藤野
南��条

真驹内本町

中之泽�
川沿��-�
藤野�-�
南��西�

真驹内本町� ����, ����

���
���
���
��

���

���� ‒ ����, 
���� ‒ ����

����
���� ‒ ����
����, ����

����

发寒
发寒�条
发寒�条
二十四轩

八轩
西野

发寒��-�等
发寒�-�
发寒�-�

二十四轩�-�
八轩�西�
西野�-� ����

���
��

���
���
��
��

※可能会在年度中间发生变更。

清田区

南区

丰平区 手稻区

西区

注）以下住宅区将停止令和�年的募集。
【为了市营住宅的重建、全面改善等】
·美香保
·伏古
·光星（３、５、７、９栋）
·发寒（旧��～��栋）
·月寒 A～E

【由于租借期限将满】
·★Alivila ��
·★North Life ��
·★Green Court新川
·★Life Stage N��
·★Civil Court丰平
·★Premill北野
·★Forest清田
·★Grand Court东苗穗
·★Residence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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